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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牛头化工有限公司污染土地位于湘潭县易俗河镇，属于牛头化工厂，地块

占地面积约 46044 平方米，呈东、西向长条形，北靠一期地块，东北侧为易俗

河镇砚井小区及桔子社区，西南侧分布有城塘，周边分布有少量菜地。地块原

为湘潭市化工，1970 年后由湘潭县搬至易俗河玉兰北路 68 号，以生产立德粉为

主，还生产氯化钡、镉红、镉黄等二十余种产品，生产原料主要为硫酸锌和硫

化钡，在早期的生产过程中企业环保意识薄弱，管理水平滞后，污染防治措施

不完善，乱倾乱堆，对土壤造成了严重的污染。该企业 2010 年宣告破产，2011

年 3 月，国务院批准《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实施方案》，以解决危害群众健

康的重金属污染突出问题， 进一步优化涉重金属产业结构，全面治理和控制工

业污染源。按工作进度，2014 年对牛头化工依法全面停产退出。现根据湘潭县

易俗河城区整体规划，牛头化工有限公司污染地块属于第一类建设用地-居住用

地。 

为保障规划后牛头化工有限公司污染地块用地的环境安全，根据环保部、

湖南省环保厅及湘潭市人民政府有关规定，甲方（湖南和清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委托圣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7 月期间对牛头化工有限公司污染土地补

充风险评估工作，为相关部门了解地块环境状况和合理规划未来土地利用方向

提供支撑依据。我司在资料收集、现场踏勘、人员走访和环境调查等工作的基

础上，结合场地调查报告得出：牛头化工有限公司污染土地共设置 25 个土壤监

测点，送样 177个土壤样品；共布设 2个地下水监测井，送样 2个地下水样品；

并送检 1 个地表水样品。现场利用快速检测仪器测定重金属和挥发性有机物作

为样品送检的依据；实验室检测的土壤指标主要为：有机质、含水率、容重、

pH、重金属铅、铬、镉、砷、汞、铜、锌、锰、六价铬、钒、锑、铊、挥发性

有机物、石油烃，地下水、地表水指标为：pH、铅、铬、镉、砷、汞、铜、锌、

锰、钒、锑。 

地块环境调查结果：调查区地层岩性比较简单，地块大部分区域自上而下

分别为杂填土、粉质粘土、砂砾，杂填土呈灰褐色，上部主要为混凝土路面，

底部为杂填土组成，杂填土部分结构密实、稍湿；粉质粘土呈灰黄色，具似网

纹状结构，无摇振反应，稍湿，硬塑，干强度中等，韧性中等；砂砾呈灰褐

色，砾石成份主要为石英砂岩、硅质岩等，粒径大于 2 mm 的颗粒占 34 %左

右，一般 2~20 mm，粗者大于 30 mm，级配较差，分布不均匀，孔隙为粗、中



 

 

砂及少䟿粘性土充填，中密，湿至饱和。 

地块浅层地下水埋深为 3.3～4.6m，均值为 3.95m，地块深层地下水埋深为

9.30～10.5m，平均地下水埋深为 9.9m。地下水主要为上层滞水及孔隙潜水，上

层滞水主要赋存于杂填土中，受季节影响较大，在雨季对基础施工影响较大，

旱季对基础施工影响较小；孔隙水赋存于砂砾土中，径流受砂砾层孔隙、砂砾

层起伏、底层的空间条件控制，排泄形式向地块地势低洼处或溪沟排泄汇集至

沟谷中，最终排泄至湘江，对深基础施工影响较大。 

地块环境监测结果：地块土壤检测结果 pH 范围为 6.29～6.87，土壤基本呈

酸性。地块土壤检测结果除 pH 外，污染地块内共检出 10 项指标，分别为镉、

铅、锌、汞、砷、铬、铜、锰、锑。对地块内土壤样品检出的指标进行统计分

析，污染地块内重金属的检出率基本都大于 50%，总体检出率较高。 

地块地下水检测结果除 pH 外，污染地块内共检出 8 项指标，分别为镉、

铅、锌、汞、砷、铜、锰、锑，对地块内地下水样品检出的指标进行统计分

析，污染地块除 pH外，镉、铅、锌、砷、锰、锑检出率大于 50%，总体检出率

较高。 

本地块内共采集 1 个地表水样品，除 pH 外，共检出重金属指标共计 8 项，

根据《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III 类标准限值，各指标均未超

过地表水标准限值。 

地块健康风险评估结果：地块土壤中致癌污染物镉、砷对人体的致癌风险

分别为 6.57E-05、8.58E-03，其中镉、砷对人体的致癌风险大于可接受致癌风险

水平 1.0E-06，超过人体健康风险可接受水平。 

地块土壤关注污染中具有非致癌风险的污染物为镉、锌、砷、锰、锑，土

壤非致癌污染物中镉、锌、砷、锰、锑的非致癌风险分别为 9.14E 

+01、7.63E+00、2.97E+02、1.59E+01、6.63E+02，其中镉、锌、砷、锰、锑的

非致癌风险均大于可接受非致癌风险水平危害商值 1，因此，镉、锌、砷、锰、

锑 5 项指标的非致癌风险大于人体可接受水平。 

地块土壤关注污染中基于 IEUBK 模型的土壤铅风险以儿童血铅为准反推土

壤中铅的修复目标值。以该地块建设规划后饮用水铅达到生活饮用水标准：

10μg /dL、空气达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1.0μg /m
3、蔬菜达到叶菜类标准：

0.2mg/kg 进行风险评估，确定土壤中铅含量超过标准限值 539mg/kg 的区域健康

风险大于人体可接受水平。 



 

 

本报告不针对地下水进行污染风险评估。 

本报告认为：牛头化工场区地块规划为第一类建设用地-居住用地，根据地

块环境调查及风险初步评估结果，本地快存在土壤健康风险超标区域，根据国

家《关于保障工业企业场地再开发利用环境安全的通知》（环发[2012]40 号）第

四项关于“开展被污染场地治理修复”的规定：“地方各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会同

有关部门，在当地政府的领导下因地制宜组织开展被污染场地治理修复工作，

对影响人居环境安全、饮用水安全等污染隐患突出的被污染场地，要优先安排

治理；要督促责任人采取隔离等措施，防止被污染场地污染扩散。被污染场地

治理修复完成，经监测达到环境要求后，该场地方可投入使用。被污染场地未

经治理修复的，禁止再次进行开发利用，禁止开工建设与治理修复无关的任何

项目。”因此，建议及时制定地块修复技术报告，指导地块修复，进而再开发利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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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项目背景 
 

牛头化工有限公司污染土地位于湘潭县易俗河镇，属于牛头化工厂，地块

占地面积约 46044 平方米，呈东、西向长条形，北靠一期地块，东北侧为易俗

河镇砚井小区及桔子社区，西南侧分布有城塘，周边分布有少量菜地。该企业

2010 年宣告破产，现根据湘潭县易俗河城区整体规划，牛头化工有限公司污染

地块属于第一类建设用地-居住用地。 

牛头化工有限公司自投入生产至今已有 40 多年之久，地块原为湘潭市化

工，1970 年后由湘潭县搬至易俗河玉兰北路 68 号，以生产立德粉为主，还生产

氯化钡、镉红、镉黄等二十余种产品，生产原料主要为硫酸锌和硫化钡，在早

期的生产过程中企业环保意识薄弱，管理水平滞后，污染防治措施不完善，乱

倾乱堆，对土壤造成了严重的污染。后又因厂房内储罐、管道、反应釜等设施

长期停止使用，已经出现严重的腐蚀和老化，并造成了废液的跑、冒、滴、

漏。由于历史政策原因，牛头化工有限公司未对生产废气、废水、废渣治理和

管理引起重视，致使该厂区内及厂区外北侧渣场土壤重金属污染严重。 

2011 年 3 月，国务院批准《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实施方案》，为了解

决危害群众健康的重金属污染突出问题，进一步优化涉重金属产业结构，全面

治理和控制工业污染源。湘潭县环境保护局按照工作进度，于 2014 年对湖南湘

潭县牛头化工有限公司依法全面停产退出。 

为保障规划后牛头化工有限公司污染地块用地的环境安全，根据环保部、

湖南省环保厅及湘潭市人民政府的有关规定，执行《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

法》（环境保护部令 第 42 号），根据该办法第二条可知，疑似污染地块是指从

事过有色金属冶炼、石油加工、化工、焦化、电镀、制革等行业生产经营活

动，以及从事过危险废物贮存、利用、处置活动的用地；需要对疑似污染地块

开展土壤环境调查、风险评估、风险管控、治理与修复及效果评估等相关活

动。综上所述，需要对牛头化工有限公司污染地块进行地块土壤环境调查和风

险评估系列工作。环境风险超过可接受水平的土壤要进行修复，并达到规划用

地类型环境质量要求后方可利用。为了确认牛头化工有限公司污染地块是否存

在环境健康风险，湘潭县环境保护局委托湖南省亿美有害物质检测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5 月期间对该地块开展了地块调查工作，考虑到项目已经施工完成，甲

方（湖南和清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7 月委托圣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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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地块补充风险评估工作，我公司在资料收集、现场踏勘、人员走访、环境调查

和场地调查结论分析等工作的基础上，编制了《湘潭县牛头化工有限公司污染土

地修复二期工程风险评估报告》，指导下一步的工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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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地块概况 

2.1 自然环境概况 

2.1.1 气候气象 

调查区属于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区，四季分明，冬冷夏热，春夏多雨，秋

冬干旱，无霜期长。年平均气温 17.5℃，极端最高气温 42.2℃（1953 年 8 月 15

日），极端最低气温-11.1℃（1972 年 2 月 9 日）。年平均相对湿度 81%。年降

水量 1200～1450mm，年最大降水量 2081mm（1953年），年最小降水量 999.7mm

（1968 年）；年平均降雨日 152 d，其中中雨（≥10 mm）年约 20 天，降雨多集

中于 4～6 月。每年 11 月至次年 3 月为降雪期，多年平均降雪天数 12.9 d，最大

积雪厚度 25 cm。年平均蒸发量 1359.1mm。 

区内多年平均风速 2.4m/s，最大风速 28 m/s。常年主导风向 NNW，具有明

显季风型，但在 7～8 月份主要以南南东风及南南西风为主，频率 39.1%，平均

风 1.9 m/s，最大风速 20 m/s。冬季盛行偏北风，夏季盛行偏南风，春秋两季仍

以偏北风居多，年大风日数多在 5-10 天之间。大风以春夏多，秋季少。多年平

均降雾日为 20 d，多发生在春冬雨季，最长持续时间为 3 h，折算成满日，年平

均 2.5 d。全年无霜期 345 天，年平均日照时数 1262.9 h。 

2.1.2 地质地貌 

调查区地层岩性比较简单，依据已施工钻孔揭露，地块地层自地面向下依

次为：杂填土、粉质粘土、砂砾。各岩土层性质描述如下： 

杂填土：灰褐色，上部主要为混凝土路面，底部为杂土组成，杂土部分结

构较密实，稍湿。 

粉质粘土：灰黄色，具似网纹状结构，无摇振反应，稍湿，硬塑，干强度

中等，韧性中等。 

砾砂：灰褐色，砾石成份主要为石英砂岩、硅质岩等，粒径大于 2mm 的

颗粒占 34 %左右，一般 2~20 mm，粗者大于 30mm，级配较差，分布不均

匀，孔隙为粗、中砂及少䟿粘性土充填，中密，湿至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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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水文条件 

1、地表水情况 

调查区域内无地表水，调查区西南方向距地块 30 多米处有一池塘。调查

区北临湘江，距湘江最近距离仅 300 米左右。湘江既是湘潭县的重要水源，也

是企业的纳污水体。湘江是长江水系的主要支流，发源于广西临桂县。湘江河

谷开阔， 曲流发育，河床纵比降小。河面宽为 400-800m。平均水位 28.89m

（1956 黄海高程系统，下同），最高水位 39.67m（1994 年 6 月 18 日），最

低水位 25.42m（1996 年 10 月 6 日），最大流量 21100m
3
/s，最小流量 

100m
3
/s，多年平均流量 2160m

3
/s，断面日平均流速 0.65m/s，最大平均流速 

1.1m/s。多年平均含沙量 0.16kg/m
3。丰水期为 4-7 月份，枯水期从 12 月至

翌年 2 月份；河床为泥沙间有卵石，比降为 0.045%。湘潭水文站控制湘江流

域面积 81638km
2。湘江在湘潭市域范围内有涟水和涓水两支流汇入。 

2、地下水情况 

地块范围地下水主要为上层滞水及孔隙潜水两种类型。 

上层滞水：主要赋存于杂填土①中，接受地表水及大气降水的补给，以蒸

发、渗流的方式排泄，其水位受季节性影响较大，场区内无地表水分布，勘察

期间上层滞水水量较小。上层滞水在雨季对基础施工影响较大，在旱季对基础

施工影响较小。在基坑开挖之前建议在地块中施工降水浅井明沟集中抽排地下

水，降低地下水位至基坑底部，排除地下水对基坑的影响。 

孔隙潜水：赋存于砾砂③中，主要补给来源为上层滞水的渗透补给及同层

含水层侧向迳流补给，勘察期间水量一般，其中地下水的径流受砾砂层空隙、

砾砂层的起伏、底层的空间条件控制，排泄形式向地块地势低洼处或溪沟排泄

汇集至沟谷中，最终排泄至湘江河中。本层地下水埋藏深度较大，对深基础施

工的影响较大，在深基坑开挖之前建议在地块中采取集水井等措施抽排地下水

降低地下水位至深基坑底部，排除地下水对深基坑的影响。 

勘察期间观测到地下上层滞水初见水位埋深 0.50～0.80 米，初见水位标高

42.97～45.69 米；测得孔隙潜水初见水位埋深 9.30～10.50 米，初见水位标高

33.47～36.69 米；测得地下水混合稳定水位埋深为 3.30～4.60 米，混合稳定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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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标高 39.57～42.29 米。 

根据该地区类似工程地块经验值，拟建地块砂砾层的渗透系数为

4.33×10
-2

cm/s。 

2.2 地块历史沿革 

2.2.1 地块使用历史 

本地快原为湘潭市化工，1970 年后由湘潭县搬至易俗河玉兰北路 68 号，牛

头化工占地 46044m
2，以生产立德粉为主，还生产氯化钡、镉红、镉黄等二十

余种产品，曾为湖南省先进企业。公司生产“牛头牌”立德粉为湖南省出口免检

产品，远销多个国家和地区。 

由于该企业整体技术水平较落后，能源利用效率低，2010 年宣告破产，其

氧化锌生产线则租赁继续运行。在牛头化工生产期间，公司对废气、废水、废

渣治理和管理不规范，致使该地重金属污染严重。2011 年 3 月，国务院批准

《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实施方案》，以解决危害群众健康的重金属污染突出

问题， 进一步优化涉重金属产业结构，全面治理和控制工业污染源。按工作进

度，2014 年对牛头化工依法全面停产退出。 

2014 年牛头化工彻底停产后，厂房未拆除，部分设备未退出。现地块西侧

主要为办公区及配电室；中间为立德粉生产车间，北侧为原料堆放场、堆存厂

房，向南依次为硫酸锌制备车间、立德粉生产及煅烧车间；东侧主要分布有压

滤车间及锅炉房、水泵房。且牛头化工厂区内还遗留有废液和固体废弃物，包

括厂房地面堆渣、生产遗留废渣、牛头化工产品立德粉、红丹、镉系颜料类残

留物等。  

2.2.2 地块历史生产概况及产污环节 

1、总体布局 

地块呈长方形，原为牛头化工厂，根据厂区内建筑分布及功能类型，将厂

区划分为三种功能区：第一种为与厂区内污染物有直接联系的车间生产线、原

料或成品堆放区等区域，包括图中 1#、5#、6#、7#、8#、9#、10#、11#、

12#、14#、16#、17#、18#、19#、20#、23#；第二种为与厂区内污染物无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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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的建筑物包括办公楼、办公用品仓库、配电室等，包括图中 2#、3#、4#、

13#；第三种为破旧不堪的露天厂房和露天堆放场，包括图中 15#、21#、24#。

主要构筑物平面布局见图 2-1。 

 

 

 

 

 

 

 

 

图 2-1 原地块构筑物平面布局图 

2、产品概况 

地块主要进行立德粉的生产，又叫锌钡白，其化学成分为 ZnS·BaSO4。主

要生产设备为还原炉、浸出器、澄清桶、板框压滤机、焙烧炉等。其中硫酸锌

可通过用硫酸与氧化锌反应制得，硫化钡可通过重晶石、焦煤粉共同煅烧制

得。 

3、主要生产工艺 

硫酸锌可通过用硫酸与氧化锌反应制得，硫化钡可通过重晶石、焦煤粉共

同煅烧制得。主要生产工艺如下： 

（1）硫酸锌溶液的制备 

用氧化锌与稀硫酸反应，在加热情况下可迅速制得粗的硫酸锌溶液。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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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为： 

ZnO+H2SO4→ZnSO4+H2O 

由于原料中含有铁、铜、镍、镉、以及它们的氧化物等杂质，在与硫酸反

应的时候也会形成硫酸盐，如果不除去，就会降低立德粉的白度，影响其质

量。除去这些杂质，通常是先在粗硫酸锌的溶液中加入某种氧化剂，例如高锰

酸钾、过氧化物等，使溶液中的亚铁离子氧化，从而以三价铁离子的盐类沉淀

分离除去； 然后再在高温下加入适当的锌粉进一步置换，将铜、镍、锡等离子

还原出来沉淀， 待冷却后过滤就得到精制的硫酸锌溶液备用。钾、钠等离子的

存在对立德粉是无害的，可以不加考虑。 

（2）硫化钡溶液的制备 

将含硫酸钡大于 95%的天然重晶石与无烟煤先粉碎至直径约 2cm 以下，

两者按照质量比 3：1 的比例均匀混合后在管式炉、转窑等设备中锻烧，在 

1000°C 至 1200°C 下进行还原反应，反应产物是呈黑紫色的粉状物俗称“黑

灰”，其反应式为： 

BaSO4+2C→BaS+2CO2 

 “黑灰”中含 65%~75%BaS 还含有少量未反应的 BaSO4、BaCO3、

BaSiO3， 以及煤粉等杂质。必须将这些杂质除去，以免产品质量不纯。方法是

将黑灰立即投入水池中溶化，BaS 可溶于水而其余杂质均难溶于水，通过过滤

即可除去。滤去杂质的硫化钡溶液备用。 

（3）粗立德粉的制备 

将上述制备的精制硫酸锌溶液和精制硫化钡溶液在搅拌下同时往入反应槽

中，控制硫酸锌含量大于 28%，pH=8～9，便沉淀出粗立德粉来，反应式为： 

BaS+ZnSO4→ZnS·BaSO4 

反应结束后将其用压滤机进行压滤，并用水洗去可溶性盐，洗液仍回收去

制备硫化钡溶液。滤饼是粗立德粉，由于白度、着色力、遮盖力都很低，远达

不到作为颜料的要求，还须进行锻烧。 

（4）粗立德粉的煅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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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立德粉必须放在焙烧炉中锻烧，锻烧温度控制在 700-750°C，使物料加

热至暗红色时，迅速投入冷水中骤然冷却。由于剧烈冷却，使其晶形由立方晶

系转变为六角晶系，改变了晶形，也就大大改善了立德粉的性质，颜色变为洁

白，着色力及遮盖力也大大提高。锻烧后的立德粉经再次粉碎，达到规定的细

度包装出厂。 

 

 

 

 

 

 

 

 

 

图 2-2 立德粉生产工艺 

4、污染来源分析 

根据湘潭县牛头化工有限公司生产历史，牛头化工主要生产立德粉及镉红

等无机颜料。 

牛头化工生产立德粉的工艺过程中，产生多种重金属废渣，由于重金属具

有较大的分散性和浸出性，废渣堆放过程中将对周边环境造成污染。此外，生

产过程产生的含重金属废液，如果处理不完善，也会对环境产生污染。 

立德粉生产废渣按其成份主要分为四种：钡渣、铅渣、锌镉渣及煤渣。煤

渣来自锅炉和缎烧炉；钡渣来自硫化钡液制取工段；铅渣和锌镉渣分别来源于

硫酸锌液制取工段的酸浸和置换后压滤工序。各种废渣的生成量均与各工序原

材料的纯度和工艺条件有关。钡渣中各组分的含量因使用的原材料纯度、浸取

方法、和生产工艺不同而有所差别，主要成分一般为水分、硫化钡、酸溶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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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素、二氧化硅、氧化铝、硫酸钡等。铅渣中含量较高的是铅和锌，其中铅主

要以 PbSO4 存在，锌主要以 Zn、Fe 复合氧化物存在，此外，还有 PbS、

ZnO 等。锌镉渣的主要成分：ZnO 30~45%；CdO 10~20%。 

生产立德粉的主要原料是 ZnO、H2SO4、重晶石和煤炭。前二者用于制取

ZnSO4。后二者还原锻烧制取 BaS。精制的 ZnSO4 溶液与 BaS 溶液经合成、

压滤、焙烧、淬冷等步骤即制得立德粉。含 Cd 废渣、废水产生于精制 ZnSO4 

溶液的过程中。用 Zn 粉还原除 Cd 形成锌镉渣；漂洗作业形成含 Cd、Zn、

Pb、Mn 等元素的废水。废水中的 Cd 主要是离子态，也可能混有微粒状单质

或硫化物。Cd 含量约为 2mg/L。锌镉渣中的 Cd 约占 15%。最初大部分呈单

质态，但在露夭堆放过程中，由于生产中使用 H2SO4，使厂区经常处于弱酸性

环境，在这种环境条件下长期风吹、雨淋、水浸的作用使 Cd 的化学形态发生

变化，溶出量和移动性随着堆放的持续而不断增大。由此可见，违章堆放的锌

镉渣是主要的污染源，夹杂这种渣粒并含有其它化学形态 Cd 的废水是另一污

染源。此外，牛头化工生产镉红、镉黄等颜料过程，也会产生含镉废物。 

2.3 地块调查期间现状 

在采样期间至报告编制阶段对地块进行踏勘，目前牛头化工厂建筑物仍未

拆除，厂房破旧不堪，建筑物地面残留有废渣，存留的设备有搅拌槽、萃取

箱、储槽等，设备破旧、生锈，并且部分设备中存留有废液。地块现状见图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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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地块存留设备、废液、废渣现状 

2.4 地块调查期间周边土地利用现状 

牛头化工有限公司污染地块地块北靠一期地块，北距湘江 300m，东北侧为

易俗河镇砚井小区及桔子社区，西南侧分布有城塘，周边分布有少量菜地。其

关系见图 2-4，周边主要敏感目标见表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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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地块四至关系图 

表 2-1 地块周边主要敏感目标 

 

 

类别 敏感点 方位 距离（m） 保护对象 

地表水 

城塘 西南 32 

水体 

湘江 北 300 

文物（地下

水） 
砚井 北 200 水体 

农田 农田、菜地 北 100 农田 

居民 

砚井社区 北 20 

居民 桔子社区 东 90 

龙盛华府 东北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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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所在位
置 

2.5 地块利用规划 

根据《湘潭天易示范区中长期产业发展规划（2011-2020 年）》（湘潭天易

示范区管理委员会 2010 年 12 月），牛头化工有限公司污染地块规划为第一类

建设用地-居住用地，见图 2-5。 

 

 

 

 

 

 

 

 

 

 

图 2-5 地块利用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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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盛华府 

湘江 

易俗河镇一中 

砚井社区 

牛头化工厂区 

第三章 地块调查方案及结论分析 

3.1 地块调查范围 

本次评估地块隶属于湘潭县易俗河镇牛头化工厂，牛头化工有限公司污染

地块占地约 46044m
2，地块调查范围见图 1-1。 

 

 

 

 

 

 

 

 

 

 

 

 

 

图 1-1 地块调查范围 

3.2 地块调查内容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 已于 2018 年 8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根据标准要求土壤特征污染物应监测该标准表 1 中的 45 项

基础项目，而本地块的场地调查时间为 2016 年 11 月～12 月，由于历史生产布

局、生产工艺（具体见 2.3.2 节）等资料涉及的特征污染物主要为镉、铅、锌，

且一期已完工工程涉及的污染物主要为镉、铅、锌，因此结合搜集的资料、现场

勘察及快速测定结果，确定了本地块的监测因子，具体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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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有机质、含水率、容重、pH、重金属铅、铬、镉、砷、汞、铜、

锌、锰、六价铬、钒、锑、铊的总量及其浸出毒性、挥发性有机物、石油烃。 

地下水、地表水：pH、铅、铬、镉、砷、汞、铜、锌、锰、钒、锑。 

3.3 地块采样方案 

2020 年 7 月，我公司按照国家建设用地环境调查和环境监测规范的要求，

在参考 2017 年《湖南湘潭县牛头化工有限公司污染土地修复二期工程 调查报

告》的基础上，进行资料收集和分析，并进行现场踏勘，牛头化工有限公司污染

土地地块共设置 25 个土壤监测点，共采集土壤样品 177 个，送样 172 个土壤样

品；布设 2 个地下水监测井，采集送检 2 个地下水样品；并送检 1 个地表（积）

水样品。现场利用快速监测仪器测定重金属挥发性有机物和石油烃作为样品送

检的依据；实验室检测指标主要为：重金属、挥发性有机物（VOCs）、石油烃。 

3.3.1 土壤样品采集 

3.3.1.1 布点方案 

地块共布设 25 个土壤监测点，采集信息见表 3-1，土壤监测布点方案见图

3-2。 

表 3-1 地块监测点位信息 

点位编号 
坐标 

点位信息 采样类型 
东经 北纬 

A1 112°55′58.00′′ 27°47′16.21′′ 牛头化工有限公司污染地块 土壤 

A2 112°55′59.11′′ 27°47′16.84′′ 牛头化工有限公司污染地块 土壤 

A3 112°56′0.25′′ 27°47′17.53′′ 牛头化工有限公司污染地块 土壤 

A4 112°56′1.14′′ 27°47′18.08′′ 牛头化工有限公司污染地块 土壤 

A5 112°56′2.40′′ 27°47′18.80′′ 牛头化工有限公司污染地块 土壤 

A6 112°56′2.58′′ 27°47′20.34′′ 牛头化工有限公司污染地块 土壤 

A7 112°56′1.53′′ 27°47′19.70′′ 牛头化工有限公司污染地块 土壤 

A8 112°56′0.49′′ 27°47′19.13′′ 牛头化工有限公司污染地块 土壤 

A9 112°55′59.33′′ 27°47′18.50′′ 牛头化工有限公司污染地块 土壤 

A10 112°55′58.28′′ 27°47′17.92′′ 牛头化工有限公司污染地块 土壤 

A11 112°55′57.30′′ 27°47′17.28′′ 牛头化工有限公司污染地块 土壤 

A12 112°56′2.39′′ 27°47′22.20′′ 牛头化工有限公司污染地块 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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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地下水 

2#地下水 

A13 112°56′1.66′′ 27°47′21.32′′ 牛头化工有限公司污染地块 土壤 

A14 112°56′0.02′′ 27°47′20.30′′ 牛头化工有限公司污染地块 土壤 

A15 112°55′58.51′′ 27°47′19.52′′ 牛头化工有限公司污染地块 土壤 

A16 112°55′57.23′′ 27°47′18.76′′ 牛头化工有限公司污染地块 土壤 

A17 112°55′56.17′′ 27°47′18.16′′ 牛头化工有限公司污染地块 土壤 

A18 112°56′1.03′′ 27°47′22.71′′ 牛头化工有限公司污染地块 土壤 

A19 112°56′0.14′′ 27°47′21.95′′ 牛头化工有限公司污染地块 土壤 

A20 112°55′59.02′′ 27°47′21.23′′ 牛头化工有限公司污染地块 土壤 

A21 112°55′57.92′′ 27°47′20.65′′ 牛头化工有限公司污染地块 土壤 

A22 112°55′56.74′′ 27°47′19.99′′ 牛头化工有限公司污染地块 土壤 

A23 112°55′55.49′′ 27°47′19.32′′ 牛头化工有限公司污染地块 土壤 

A24 112°55′58.42′′ 27°47′22.60′′ 牛头化工有限公司污染地块 土壤 

A25 112°55′59.04′′ 27°47′25.02′′ 牛头化工有限公司污染地块 土壤 

 

 

 

 

 

 

 

 

 

 

 

 

 

 

 

 

图 3-2 牛头化工有限公司污染地块监测布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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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2 采样深度 

根据厂区平面布置，结合现场快速检测仪器 X 射线荧光分析仪（XRF）调

整采样深度，采样深度 1-7m 不等。直到 XRF 测定土壤重金属不超出湖南省《重

金属污染场地土壤修复标准》（DB43/T 1165-2016）居住用地标准才能终止采样。 

对厂界内污染区域每个点位分 8 层采取重金属检测土壤样品，采样深度分

别为：0~50cm、50~100cm、100~200cm、200~300cm、300~400cm、

400~500cm、500~600cm、600~700cm； 

采样深度按照现场探勘的情况设计，并结合现场情况进行调整。采样时，

先除去地面的硬化层，同时根据土壤理化性质、结合现场快速检测仪器 X 射线

荧光分析仪（XRF）调整采样深度，保证样品代表性。实际采样深度根据现场土

壤 XRF 测定结果而定，各监测点位的送检样品深度见表 3-2。 

表 3-2 土壤样品采集信息（单位：m） 

点位编

号 
送样深度 采样深度 

A1 0.5～1.0、1.0～2.0、2.0～3.0、3.0～4.0、4.0～5.0、5.0～6.0、6.0～7.0 7 

A2 0.5～1.0、1.0～2.0、2.0～3.0、3.0～4.0、4.0～5.0、5.0～6.0、6.0～7.0 7 

A3 0.5～1.0、1.0～2.0、2.0～3.0、3.0～4.0、4.0～5.0、5.0～6.0、6.0～7.0 7 

A4 0.5～1.0、1.0～2.0、2.0～3.0、3.0～4.0、4.0～5.0、5.0～6.0、6.0～7.0 7 

A5 0.5～1.0、1.0～2.0、2.0～3.0、3.0～4.0、4.0～5.0、5.0～6.0、6.0～7.0 7 

A6 0.5～1.0、1.0～2.0、2.0～3.0、3.0～4.0、4.0～5.0、5.0～6.0、6.0～7.0 7 

A7 0.5～1.0、1.0～2.0、2.0～3.0、3.0～4.0、4.0～5.0、5.0～6.0、6.0～7.0 7 

A8 0.5～1.0、1.0～2.0、2.0～3.0、3.0～4.0、4.0～5.0、5.0～6.0、6.0～7.0 7 

A9 0～0.5、0.5～1.0、1.0～2.0、2.0～3.0、3.0～4.0、4.0～5.0、5.0～6.0、6.0～7.0 7 

A10 0～0.5、0.5～1.0、1.0～2.0、2.0～3.0、3.0～4.0、4.0～5.0、5.0～6.00 6 

A11 0.5～1.0、1.0～2.0、2.0～3.0、3.0～4.0、4.0～5.0、5.0～6.0、6.0～7.0 7 

A12 0.5～1.0、1.0～2.0、2.0～3.0、3.0～4.0、4.0～5.0、5.0～6.0、6.0～7.0 7 

A13 0.5～1.0、1.0～2.0、2.0～3.0、3.0～4.0、4.0～5.0、5.0～6.0、6.0～7.0 7 

A14 0.5～1.0、1.0～2.0、2.0～3.0、3.0～4.0、4.0～5.0、5.0～6.0、6.0～7.0 7 

A15 0.5～1.0、1.0～2.0、2.0～3.0、3.0～4.0、4.0～5.0、5.0～6.0、6.0～7.0 7 

A16 0.5～1.0、1.0～2.0、2.0～3.0、3.0～4.0、4.0～5.0、5.0～6.0 6 

A17 0.5～1.0、1.0～2.0、2.0～3.0、3.0～4.0、4.0～5.0、5.0～6.0、6.0～7.0 7 

A18 0.5～1.0、1.0～2.0、2.0～3.0、3.0～4.0、4.0～5.0、5.0～6.0、6.0～7.0 7 

A19 0.5～1.0、1.0～2.0、2.0～3.0、3.0～4.0、4.0～5.0、5.0～6.0、6.0～7.0 7 

A20 0～0.5、0.5～1.0、1.0～2.0、4.0～5.0、6.0～7.0 7 

A21 0～0.5、0.5～1.0、1.0～2.0 2 

A22 0.5～1.0、1.0～2.0、2.0～3.0、3.0～4.0、4.0～5.0、5.0～6.0、6.0～7.0 7 



 

 17 

龙盛华府 

湘江 

易俗河镇一中 

砚井社区 

牛头化工厂区 

城塘 

A23 0～0.5、0.5～1.0、1.0～2.0、2.0～3.0、3.0～4.0、4.0～5.0、5.0～6.0、6.0～7.0 7 

A24 
0～0.5、0.5～1.0、1.0～1.5、1.5～2.0、2.0～2.5、2.5～3.0、3.0～3.5、3.5～4.0、

4.0～4.5、4.5～5.0、5.0～5.5、5.5～6.0、6.0～6.5、6.5～7.0、7.0～7.5 
7.5 

A25 0～0.5、0.5～1.0、1.0～2.0、2.0～3.0、3.0～4.0、4.0～5.0、5.0～6.00 6 

3.3.2 地下水样品采集 

本地块共建地下水井2个，采集2个地下水样；本地块内各监测井的埋深及

水位信息见表 3-3，地下水监测布点方案见图 3-2。 

表 3-3 地块各监测井深度及水位信息  

序号 监测井编号 地下水埋深 水位标高 

1 1# 3.3 40.26 

2 2# 4.6 41.13 

3.3.3 地表（积）水采集 

在地块西南侧城塘布设采集地表水，共计 1 个地表水样品并送样。 

 

 

 

 

 

 

 

 

 

图 3-3 地块地表积水采集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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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小结 

牛头化工有限公司污染土地地块共设置 25 个土壤监测点位，共采集土壤样

品 177 个，送样 172 个；共布设 2 个地下水监测井，采集送检 2 个地下水样品；

并送检 1 个地表（积）水样品。现场利用快速检测仪器测定重金属和挥发性有机

物作为样品送检的依据；实验室检测指标主要为重金属、挥发性有机物

（VOCs）、石油烃。 

3.4 地块评价标准 

将检测数据与相应的环境敏感目标保护级别进行评价。根据《湘潭天易示范

区中长期产业发展规划（2011-2020 年）》（湘潭天易示范区管理委员会 2010 年 

12 月），调查用地未来规划为第一类建设用地-居住用地，土壤样对照湖南省

《重金属污染场地土壤修复标准》（DB43/T 1165-2016）居住用地限值，其中铊

参照《展览会用地土壤环境质量标准（暂行）》（HJ 350-2007）B 级标准相纸；

由于厂区距湘江仅 300 m 左右，且位于湘潭市一水厂、三水厂取水口上游，且

距取水口≤2 km，因此，地下水参照《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93）Ⅲ类

标准，地表水参照《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Ⅲ类标准。 

表 3-4 土壤总量评价标准地限值（mg/kg） 

项目 pH值 锑 铜 锌 砷 镉 铅 镍 锰 汞 铊 

居住用地 6~9 30 300 500 50 7 280 50 2000 4 14 

3.5 地块环境监测结果评价 

3.5.1 地块地质勘察结果分析 

1、地质条件 

根据现场调查结果和地质勘探报告，牛头化工有限公司污染地块大部分区

域自上而下分别为杂填土、粉质粘土、中砂、粉质粘土、强风化泥质粉砂岩、

中风化泥质粉砂岩。各岩土层性质描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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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杂填土 

杂填土呈灰褐色，局部地段上覆 0.2～0.3 米的混凝土地面，主要由废渣、

建筑垃圾等回填而成，结构松散，密实度差，稍湿至湿。层厚 0.80～6.40 米,层

顶标高39.31～45.61米，层底标高35.16～44.16米。在本次勘察中，此层在拟建

地块内均有分布。 

2、粉质粘土 

粉质粘土呈黄红色、黄白色，具似网纹状结构，下部夹含灰白色高岭土团

块，无摇振反应，稍湿，硬塑，干强度中等，韧性中等。层厚 1.00～8.90 米，

层顶标高35.16～44.16米，层底标高32.10～37.59米。在本次勘察中，此层在拟

建地块内均有分布。 

3、中砂 

中砂呈土黄色，成份主要为长石、石英，粒径大于0.25mm的颗粒超过总量

的 50%，夹含大量粉细砂及少量砾石，中密状态，湿至很湿。层厚 1.60～7.40

米，层顶标高32.10～37.59米，层底标高27.71～33.89米。在本次勘察中，此层

在拟建地块内均有分布。  

4、粉质粘土 

粉质粘土紫红色,系基岩风化残积成因,无摇振反应,干强度中等,韧性中等,切

面无光泽反应,稍湿-湿,硬塑。层厚 0.50～1.70 米，层顶标高 27.71～33.89 米，层

底标高 26.51～33.11 米。在本次勘察中，此层在拟建地块内均有分布。  

5、强风化泥质粉砂岩 

强风化泥质粉砂岩呈紫红色，粉砂质结构，泥质胶结，中厚层状构造，节

理裂隙发育，岩芯成块状、饼状、短柱状，裂隙面见黑色铁锰质氧化物浸染，

遇水易软化崩解，属极软岩，岩体较破碎，岩体基本质量等级Ⅴ级。揭露此层

的钻孔均揭穿该层，控制层厚3.20～4.80米，层顶标高26.51～33.11米，层底标

高 23.21～29.21 米。在本次勘察中，此层在拟建地块内均有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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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中风化泥质粉砂岩 

中风化泥质粉砂岩呈紫红色，粉砂质结构，中厚层状构造，泥质胶结，岩

芯多呈长柱状,节长在 20cm-30cm 之间，多呈闭合状，裂隙面见铁锰质氧化物浸

染，岩石的基本质量指标 RQD=81～89，属软岩，岩体较完整，岩体基本质量

等级Ⅳ级。此层在地块钻孔中均有揭露，控制层厚 3.10～5.90 米，层顶标高

23.21～29.21 米，控制层底标高 19.56～25.71 米。在本次勘察中，此层在拟建地

块内均有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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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土壤理化特性 

为了了解土壤理化性质，对项目地块监测点位的土壤样品进行基本理化特性测定，根据监测点的土壤理化特性监测结果，土壤

pH 在 6.29～6.87 之间，均值为 6.58，总体来看，土壤基本属于偏酸性土；土壤容重为 1.52～1.68g/cm
3，均值为 1.61g/cm

3；天然含水

量为 19.2%～25.8%，均值为 22.3%；天然孔隙比为 0.615～0.791，均值为 0.698。 

表 3-5 地块土壤理化特性 

采样点位 pH（无量纲） 土壤容重（g/cm
3） 天然含水量 ω（%） 天然孔隙比 e 

最小值 6.29 1.52 19.2 0.615 

最大值 6.87 1.68 25.8 0.791 

平均值 6.58 1.61 22.3 0.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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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水文条件 

项目所在地北离湘江较近，约 300m，湘江具有丘陵缓坡山溪河流特性，水

量充沛，年径流量大，受降水影响较大，具有较强的稀释自净能力。 

本项目地块的调查结果显示，采样期间，地块浅层地下水埋深为 3.3～

4.6m，均值为 3.95m，地块深层地下水埋深为 9.30～10.5m，平均地下水埋深为

9.9m。根据地块地勘资料中地下水监测井相对高程及初见水位情况，判断该地

块地下水流向。数据结构分析显示，地块浅层地下水流向由西北流向东南侧；

呈现由湘江向地块方向流动的趋势，流动情况受湘江影响较大。地块浅层地下

水流向示意图见图 3-4。 

 

 

 

 

 

 

 

 

 

 

 

 

 

 

 

 

 

 

 

 

 

 

 

 

 

 

 

图 3-4 地下水浅层流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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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地块土壤检测结果分析 

3.5.2.1 地块土壤重金属检测结果分析 

1、土壤重金属含量 

对取得的岩芯中土壤样品的重金属总量检测数据异常值与实验人员进行核

实，根据情况进行复测或者经审查后进行剔除，最后对筛选后的数据进行统计

计算。除铊之外的重金属参照《重金属污染场地土壤修复标准》（DB43/T 

1165-2016）居住用地限值，重金属铊参照《展览会用地土壤环境质量标准（暂

行）》（HJ 350-2007）B 级标准限值，对牛头化工厂区内土壤重金属含量最大

值、最小值及均值统计如表 3-6 所示： 

表 3-6 土壤重金属含量统计表（mg/kg） 

 
极小值 极大值 均值 标准限值 

均值超标

倍数 

Pb 2.90 30300 835.43 280 1.98  

As 3.01 4050 92.78 50 0.86  

Cd 0.20 1388 113.42 7 15.20  

Hg 0.00 42 0.77 4 / 

Cr 2.18 321 71.38 400 /  

Mn 14.10 9296 550.04 2000 / 

Cu 0.60 1130 61.66 300 / 

Zn 57.50 122000 4437.55 500 7.88  

Sb 0.23 13500 96.09 30 2.20  

Tl 0.301 9.35 1.46 14 / 

由上表可知，牛头化工厂区内土壤 Pb、As、Cd、Zn、Sb 均值分别超过《重

金属污染场地土壤修复标准》（DB43/T 1165-2016）居住用地限值 1.98 倍、0.86

倍、15.20 倍、7.88 倍、2.20 倍，其余重金属指标均值均未超出《重金属污染场

地土壤修复标准》（DB43/T 1165-2016）居住用地限值，铊未超出《展览会用地

土壤环境质量标准（暂行）》（HJ 350-2007）B 级标准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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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土壤重金属监测数据及检出情况 

地块土壤检测结果见表 3-8，除 pH 外，污染地块内共检出 10 项指标。对地

块内土壤样品检出的指标进行统计分析（表 3-7），污染地块内重金属的检出率

基本都大于 50%，总体检出率较高。 

表 3-7 牛头化工污染地块土壤监测指标检出情况统计（单位：mg/kg） 

监测指标 最大值 最小值 检出率（%） 

pH（无量纲） 9.98 3.59 100 

总石油烃（C＞16） 57.74 51.16 100  

镉 1388 0.21 100  

铅 9640 2.8 100  

锌 4437.55 60 100  

汞 42 0 83  

砷 4050 3 100  

铬 320 12 97  

铜 756 3 98  

锰 9296 20 100  

锑 13500 0.3 100  

铊 9.35 0.3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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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 牛头化工污染地块内土壤监测结果（单位：mg/kg） 

采样点位 
采样深度

（m） 
pH 值 Pb As Cd Hg Cr Mn Cu Zn Sb Tl 

A1 1 7.12 454 45.5 1.39×103 0.28 48 1.84×103 81 605 6.9 3.36 

A1 2 7.25 72.8 121 15.3 0.32 104 1.34×103 39 355 1.8 0.326 

A1 3 6.89 61.6 14 576 0.24 52 640 18 1.27×104 1.5 0.88 

A1 4 6.93 58.8 8.5 3.17×103 0.2 48 500 15 235 1.8 0.868 

A1 5 7.37 53.2 3 41.2 0.12 36 400 12 170 1.2 0.498 

A1 6 6.55 64.4 4 88.2 0.12 36 400 12 110 0.6 0.462 

A1 7 5.23 81.2 5.5 103 0.08 36 220 27 80 0.6 0.75 

A2 1 8.02 207 32.5 55.8 0.2 52 760 78 3.94×103 1.2 1.25 

A2 2 7.58 179 26.5 41.3 0.12 32 500 21 1.06×103 1.2 1.58 

A2 3 5.2 112 33 40.18 0.002(L) 12 340 18 765 0.9 0.565 

A2 4 7.45 300 22 46.7 0.002(L) 320 740 39 2.06×103 0.9 1.94 

A2 5 6.45 56 23.5 37.6 0.002(L) 48 420 18 135 0.9 0.48 

A2 6 6.22 47.6 18.5 37.2 0.24 44 380 15 145 0.6 0.52 

A2 7 5.82 42 12.5 37 0.52 44 400 14.7 170 0.6 0.583 

A3 1 7.83 171 25.5 833 0.12 36 360 15 1.14×103 4.2 1.11 

A3 2 6.88 67.2 23 64.7 0.08 40 180 21 205 1.2 0.572 

A3 3 6.62 39.2 13 37 0.002(L) 44 60 20.8 165 0.9 0.53 

A3 4 6.21 53.2 20 115 0.24 24 80 18 145 0.9 0.925 

A3 5 6.22 61.6 9 40.8 0.4 56 60 27 360 0.6 0.323 

A3 6 6.72 50.4 20 51.7 0.28 52 80 24 135 0.6 0.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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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样点位 
采样深度

（m） 
pH 值 Pb As Cd Hg Cr Mn Cu Zn Sb Tl 

A3 7 6.75 33.6 15.5 56.8 0.04 40 100 23.8 70 0.3 0.433 

A4 1 8.09 33.6 24.5 417 0.002(L) 40 840 23.9 195 1.5 0.754 

A4 2 7.34 30.8 17.5 40.3 0.002(L) 44 660 18 180 1.2 0.541 

A4 3 7.37 39.2 22.5 40.3 0.002(L) 40 540 21 135 1.2 0.862 

A4 4 7.52 36.4 24.5 169 0.002(L) 44 400 20.9 135 0.9 0.766 

A4 5 6.77 39.2 16 294 0.04 48 480 20.8 140 0.89 0.628 

A4 6 6.98 58.8 15 275 0.002(L) 36 360 24 140 0.91 0.8 

A4 7 6.84 67.2 14.5 342 0.08 5.0(L) 340 27 145 0.9 0.483 

A5 1 6.03 356 46 1127 0.32 52 760 96 2.83×103 2.4 2.09 

A5 2 6.74 47.6 40.5 5.46 0.84 124 840 30 680 2.1 0.744 

A5 3 7.12 42 22.5 560 0.12 56 620 12 290 2.1 0.972 

A5 4 7.02 53.2 25.5 84.7 0.2 52 740 36 370 1.5 0.825 

A5 5 5.83 58.8 16 47.2 0.12 44 840 57 480 1.2 0.714 

A5 6 5.77 58.8 15 53.9 0.08 48 680 48 345 1.8 0.712 

A5 7 4.51 56 14 57 0.04 48 760 30 210 1.5 0.698 

A6 1 8.53 333 25.5 51.2 0.32 36 820 27 2.01×103 29.7 1.69 

A6 2 9.12 70 28.5 56 0.28 48 640 21 245 26.7 0.721 

A6 3 9.28 67.2 24.5 61.3 0.12 52 460 15 240 16.2 0.775 

A6 4 6.38 67.2 19 58.4 0.16 52 380 18 200 3.9 0.745 

A6 5 4.56 64.4 15.5 56.2 0.16 56 260 24 120 1.5 0.586 

A6 6 4.95 58.8 13 47.9 0.28 68 200 30 185 0.9 0.832 

A6 7 4.77 39.2 5.5 39.2 0.24 100 180 36 245 0.9 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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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样点位 
采样深度

（m） 
pH 值 Pb As Cd Hg Cr Mn Cu Zn Sb Tl 

A7 1 8.29 448 60 68.9 0.12 48 920 168 3.58×103 19.5 2.23 

A7 2 7.62 28 26 34.7 0.84 48 640 18 90 17.1 0.301 

A7 3 6.76 44.8 24.5 60.2 0.08 44 120 15 60 15.6 0.665 

A7 4 6.29 42 23.5 48.5 0.08 48 140 15 90 14.4 0.805 

A7 5 4.8 39.2 22 37.1 0.08 48 100 15 120 13.2 0.73 

A7 6 5.93 44.8 20.5 39.1 0.08 52 80 21 185 12.3 0.766 

A7 7 6.28 53.2 18.5 39.4 0.2 52 74 21 250 10.8 0.791 

A8 1 7.99 8.4 29 2.59 0.4 72 1.88×103 9 130 3.3 0.799 

A8 2 7.32 53.2 25.5 0.21 0.002(L) 5.0(L) 200 1.0(L) 230 2.7 0.795 

A8 3 6.08 11.2 22 1.75 0.44 28 160 3 170 3.3 0.851 

A8 4 5.91 2.8 21.5 0.21 0.16 52 140 6 70 2.1 0.781 

A8 5 6.09 8.4 20 0.28 0.6 92 220 15 90 1.8 0.719 

A8 6 6.28 16.8 19.5 0.21 1.48 128 160 12 100 2.4 0.689 

A8 7 6.14 14 21.5 0.7 0.56 104 180 15 95 0.9 0.784 

A9 表层 5.66 9.38×103 20.5 315 0.36 40 9.30×103 96 6.75×104 108 5.76 

A9 1 7.68 106 27 16.8 0.36 68 420 51 3.59×103 12 0.84 

A9 2 8 5.6 18.5 23.5 0.44 112 380 21 1.21×103 3.9 0.903 

A9 3 5.7 2.8 18 13.3 0.52 140 80 21 365 5.1 0.351 

A9 4 4.91 8.4 27.5 5.11 0.32 160 79 24 225 2.4 0.791 

A9 5 5.33 44.8 25 7.07 0.28 40 140 18 450 1.2 0.93 

A9 6 5.42 16.8 23 5.53 0.08 168 80 21 175 1.5 0.818 

A9 7 5.12 14 18 8.19 0.28 188 100 30 335 0.9 0.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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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样点位 
采样深度

（m） 
pH 值 Pb As Cd Hg Cr Mn Cu Zn Sb Tl 

A10 表层 7.18 8.43×103 28.5 420 0.68 44 2.94×103 339 6.85×104 28.2 6.72 

A10 1 7.23 47.6 85 3.22 0.002(L) 96 220 27 385 5.1 0.945 

A10 2 7.09 28 26 4.83 0.002(L) 104 180 24 345 3.3 0.991 

A10 3 7.03 39.2 49.5 5.6 0.002(L) 104 179 21 375 0.9 0.889 

A10 4 6.33 30.8 87.5 2.66 0.04 128 178 21 310 0.6 0.89 

A10 5 6.88 64.4 78.5 4.27 0.12 116 160 18 245 0.3 0.867 

A10 6 6.59 28 85 1.82 0.44 120 159 21 130 0.6 0.978 

A11 1 8.69 75.6 22 12.9 0.52 24 1.24×103 24 605 1.5 0.499 

A11 2 8.01 238 14.5 38.2 0.76 28 1.10×103 15 555 1.5 0.387 

A11 3 7.13 98 25 12.8 0.002(L) 44 120 42 310 1.5 0.988 

A11 4 6.62 42 20 12.1 0.002(L) 236 260 27 360 1.2 0.945 

A11 5 6.76 81.2 19.5 2.8 0.08 212 40 30 155 0.6 0.809 

A11 6 5.6 75.6 18.5 0.49 0.002(L) 168 20 21 85 0.9 0.924 

A12 1 9.98 297 33.5 63.6 0.32 40 1.56×103 24 1.16×103 8.7 2.59 

A12 2 9.52 218 30.5 48.3 0.12 36 60 15 315 7.2 0.799 

A12 3 9.35 176 22.5 34.7 0.28 40 100 15 345 1.8 0.814 

A12 4 5.12 134 6.5 32.4 0.002(L) 44 260 18 410 0.9 0.604 

A12 5 4.67 28 20 27.1 0.04 140 60 15 75 0.9 0.946 

A12 6 4.86 30.8 13.5 34.7 0.037 108 40 18 95 0.6 0.921 

A12 7 4.61 30.8 12 39.6 0.041 52 60 21 150 0.3 0.621 

A13 1 6.69 252 60 190 0.12 48 940 54 3.04×103 17.4 0.718 

A13 2 6.88 171 81 168 0.08 52 680 42 1.63×103 14.7 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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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样点位 
采样深度

（m） 
pH 值 Pb As Cd Hg Cr Mn Cu Zn Sb Tl 

A13 3 6.72 658 32 51.1 0.16 44 460 657 930 15.6 3.99 

A13 4 5.88 294 39 50.1 0.12 40 560 156 285 11.7 2 

A13 5 4.75 25.2 49.5 47.8 0.24 36 120 24 95 3.6 0.618 

A13 6 4.72 89.6 19.5 46.2 0.08 36 100 21 140 1.2 0.802 

A13 7 5.07 78.4 18 39.6 0.08 40 240 15 240 0.9 0.571 

A14 1 9.98 5.29×103 17 336 0.48 44 3.60×103 105 4.96×104 41.1 4.24 

A14 2 8.2 604 23.5 51 0.36 28 140 18 800 12 2.29 

A14 3 5.7 605 10.5 35 0.28 120 160 30 6.20×103 7.8 2.96 

A14 4 5.42 294 21.5 60.2 0.24 12 100 15 330 13.5 1.76 

A14 5 5.02 174 26 54.9 0.24 32 100 12 275 3.3 0.664 

A14 6 5.53 5.40×103 23 55 0.12 36 100 15 340 2.4 5.5 

A14 7 5.21 230 16.5 63.6 0.08 48 100 15 275 1.5 0.578 

A15 表层 5.42 6.84×103 25.5 56.2 0.4 112 1.92×103 252 9.13×103 19.5 5.34 

A15 1 7.26 456 55.5 72.8 0.32 48 980 96 2.12×103 2.7 2.09 

A15 2 7.08 184 12.5 186 0.24 96 120 51 3.00×104 3 0.53 

A15 3 6.15 299 11 46.4 0.2 140 180 18 885 2.1 1 

A15 4 5.25 308 9.5 46.9 0.002(L) 36 120 12 355 2.1 1.46 

A15 5 4.95 246 9 94.5 0.56 72 180 30 410 2.09 1.9 

A15 6 4.55 176 6.5 68.3 0.04 84 140 24 275 1.2 1.34 

A15 7 4.2 42 16 31.7 0.16 124 100 21 155 2.1 0.677 

A16 1 6.06 98 21.5 112 0.002(L) 136 180 30 170 2.1 0.648 

A16 2 6.35 512 26 503 0.12 112 280 63 2.08×104 1.5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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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样点位 
采样深度

（m） 
pH 值 Pb As Cd Hg Cr Mn Cu Zn Sb Tl 

A16 3 6.4 86.8 35.5 7.91 0.002(L) 148 180 33 110 1.49 0.667 

A16 4 6.53 5.6 22.5 6.23 0.04 76 120 6 75 1.2 0.579 

A16 5 6.56 81.2 55 7.35 0.32 120 80 21 85 1.8 0.548 

A16 6 6.65 106.4 64.5 4.97 0.04 200 40 30 110 1.8 0.59 

A17 1 6.95 5.54×103 23 324 1.4 52 140 120 4.90×104 6.6 8.34 

A17 2 6.22 165 73.5 52.4 0.96 48 141 123 1.65×103 5.4 0.832 

A17 3 3.59 42 15 53.6 0.8 20 200 135 1.22×103 3.3 0.812 

A17 4 3.87 109 9.5 53.6 0.4 20 160 78 635 2.1 0.435 

A17 5 3.95 173 5 54.8 0.002(L) 48 200 12 310 1.2 0.867 

A17 6 4.29 98 6 61.3 0.04 48 180 18 285 1.19 0.874 

A17 7 4.11 207 4 72.8 0.12 44 120 66 280 0.9 0.797 

A18 1 7.69 168 93.5 51.3 6.08 36 220 33 1.68×104 237 0.45 

A18 2 7.88 744 65.5 93.1 2.12 68 480 63 2.48×104 23.4 3.46 

A18 3 7.78 1.98×103 254 987 2.68 140 1.46×103 99 1.50×104 8.7 5.26 

A18 4 5.45 1.61×103 205 170 0.4 60 1.38×103 123 6.70×103 1.8 6.3 

A18 5 5.56 221 35 60.2 0.04 92 360 18 345 2.4 0.769 

A18 6 5.69 156 13.5 54.3 0.037 72 540 15 260 1.2 0.949 

A18 7 4.48 81.2 12.5 50.1 0.035 48 60 12 130 0.9 0.781 

A19 1 9.3 1.87×103 26.5 805 0.76 5.0(L) 1.12×103 384 7.62×103 83.7 5.34 

A19 2 8.22 1.85×103 22.5 67.4 0.24 40 620 111 285 25.5 0.634 

A19 3 6.44 61.6 10.5 33.3 0.002(L) 48 420 24 130 12.6 0.503 

A19 4 6.4 56 12.5 30.8 0.04 44 520 30 205 5.7 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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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样点位 
采样深度

（m） 
pH 值 Pb As Cd Hg Cr Mn Cu Zn Sb Tl 

A19 5 6.84 42 14.5 27 0.12 32 580 33 145 3.3 0.759 

A19 6 6.2 56 27.5 29.4 0.04 40 560 36 165 3 0.985 

A19 7 6.33 67.2 16 25.9 0.2 44 460 30 185 1.8 0.75 

A20 表层 6.53 9.64×103 33 38.5 42 44 2.36×103 756 9.45×104 1.35×104 8.37 

A20 0.5 6.55 7.17×103 2.38×103 60.9 31.1 56 1.76×103 624 1.81×104 1.19×103 5.12 

A20 1 7.49 4.70×103 725 527 3.6 56 1.34×103 510 1.51×104 96.6 9.35 

A20 5 4.71 666 468 42 0.002(L) 160 220 48 1.63×103 26.4 3.57 

A20 7 4.54 537 329 37.5 0.04 204 240 45 1.35×103 6.3 3.42 

A21 表层 6.67 3.08×103 343 31.7 0.32 44 1.26×103 138 2.86×103 38.7 6.03 

A21 1 6.67 352 19.5 40.1 0.8 76 680 54 4.26×103 7.8 1.5 

A21 2 4.48 78.4 31.5 41 0.64 88 460 27 2.60×103 3 0.603 

A22 1 7.63 61.6 206 42.7 0.002(L) 72 360 27 8.89×103 12.6 0.838 

A22 2 5.72 14 31.5 3.5 0.16 192 120 30 5.70×103 6.6 0.819 

A22 3 7.54 114 26 28 0.28 180 140 30 1.39×103 2.1 0.32 

A22 4 5.6 81.2 31 55.3 0.48 24 260 15 1.86×103 1.5 0.681 

A22 5 4.62 53.2 28.5 48.5 0.04 36 240 33 2.05×103 1.2 0.806 

A22 6 4.32 19.6 29 9.24 0.04 112 240 30 1.36×103 0.9 0.719 

A22 7 4.51 53.2 23.5 9.1 0.12 96 160 30 1.28×103 0.6 0.784 

A23 表层 6.15 22.4 397 1.96 0.44 52 60 18 165 10.2 0.899 

A23 1 5.79 11.2 45 14.2 0.56 56 260 12 125 9 0.693 

A23 2 5.74 5.6 56 20.3 0.53 64 400 9 95 5.7 0.704 

A23 3 5.66 11.2 69 7.98 0.56 128 200 30 110 1.8 0.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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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样点位 
采样深度

（m） 
pH 值 Pb As Cd Hg Cr Mn Cu Zn Sb Tl 

A23 4 6.3 19.6 17.5 1.4 0.54 124 360 18 135 1.5 0.717 

A23 5 6.84 14 15.5 10.4 0.47 96 620 15 130 1.2 0.755 

A23 6 7.04 8.4 17 24.4 0.53 92 460 18 150 0.9 0.731 

A23 7 7.84 28 12.5 42.9 0.56 104 459 21 160 1.2 0.803 

A24 表层 6.58 3.02×104 298 669 0.32 136 600 1.13×103 1.22×105 756 8.11 

A24 0.5 6.49 618 136 1.17×103 0.12 128 500 69 4.88×103 17.7 0.948 

A24 1 5.16 36.4 48.5 29.4 0.12 12 480 1.0(L) 1.09×103 12.9 0.832 

A24 1.5 5.24 2.8 54.5 26.8 0.12 5.0(L) 481 1.0(L) 730 6.3 0.946 

A24 2 5.3 123 46 202 0.92 124 460 36 4.75×103 3 0.844 

A24 2.5 5.53 176 41.5 387 0.6 100 461 42 9.26×103 2.7 0.461 

A24 3 4.26 8.4 49.5 34.3 0.002(L) 32 459 3.0. 935 2.4 0.96 

A24 3.5 5.58 53.2 18.5 37 0.002(L) 164 440 33 4.14×103 2.7 0.736 

A24 4 4.9 663 14 35.9 0.04 108 160 39 1.72×103 2.7 0.903 

A24 4.5 4.99 39.2 19 34.5 0.002(L) 92 320 27 1.88×103 2.4 0.904 

A24 5 5.26 22.4 42.5 31.2 0.002(L) 88 720 24 2.06×103 3 0.879 

A24 6.5 5.19 2.8 32.5 3.08 0.002(L) 5.0(L) 560 1.0(L) 1.32×103 2.1 0.977 

A24 7 5.53 128 47.5 32.6 0.08 60 240 21 2.25×103 2.4 0.511 

A24 7.5 5.42 89.6 35.5 28.6 0.002(L) 80 680 27 1.98×103 1.2 0.405 

A25 表层 6.34 5.60×103 825 305 7.52 40 3.94×103 699 1.14×104 60 6.1 

A25 1 6.52 2.04×103 4.05×103 102 0.24 64 780 9 590 46.8 4.49 

A25 2 5.86 392 1.05×103 123 0.36 56 820 12 685 24 1.78 

A25 3 5.59 64.4 23 112 0.24 48 860 12 750 21.9 0.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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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样点位 
采样深度

（m） 
pH 值 Pb As Cd Hg Cr Mn Cu Zn Sb Tl 

A25 4 5.55 67.2 40.5 135 0.32 44 900 18 845 16.8 0.528 

A25 5 5.72 70 41.5 130 0.24 36 980 21 990 18.3 0.827 

A25 6 5.94 1.37×103 255 205 0.32 16 1.66×103 171 3.52×103 4.5 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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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土壤主要超标重金属分布情况 

对主要超标因子铅、镉、锌的空间分布情况统计如下图 3-5～3-16，图中颜

色从蓝到红表示重金属污染程度逐渐增大。 

 

 

图 3-5 厂区内土壤镉浓度空间分布图（1m）（单位:m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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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厂区内土壤镉浓度空间分布图（3m）（单位:mg/kg） 

 

图 3-7 厂区内土壤镉浓度空间分布图（5m）（单位:m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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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 厂区内土壤镉浓度空间分布图（7m）（单位:mg/kg） 

由厂区内不同深度土壤镉浓度空间分布图可知，镉含量在区内含量普遍较

高，超出《湖南省重金属污染场地土壤修复标准》（DB43/T 1165-2016）居住用

地限值（7mg/kg），污染区域主要集中在南北两侧，镉超标区域从上往下面积稍

有减小，在深度为 7m的位置，镉超标仍然严重。分析原因：一方面为当地土壤

背景值含量较高，另外跟镉红镉黄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三废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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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 厂区内土壤铅浓度空间分布图（1m）（单位:mg/kg） 

 

图 3-10 厂区内土壤铅浓度空间分布图（3m）（单位:m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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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1 厂区内土壤铅浓度空间分布图（5m）（单位:mg/kg） 

 

图 3-12 厂区内土壤铅浓度空间分布图（7m）（单位:m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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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厂区内不同深度土壤铅浓度空间分布图可知，铅在西侧配电车间，中北

部堆料机间、钡粉压滤车间、实验室等区域含量较高。在下层最大浓度值分布

于矿石露天堆场含量在区内含量普遍较高，超出《湖南省重金属污染场地土壤修

复标准》限值（280mg/L），深层土壤超标区域面积明显减小，在深度为 7m 的

位置，主要为矿石堆场附近。 

 

 

图 3-13 厂区内土壤锌浓度空间分布图（1m）（单位:m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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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4 厂区内土壤锌浓度空间分布图（3m）（单位:mg/kg） 

 

图 3-15 厂区内土壤锌浓度空间分布图（5m）（单位:m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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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6 厂区内土壤锌浓度空间分布图（7m）（单位:mg/kg） 

由厂区内不同深度土壤锌浓度空间分布图可知，锌污染区域在不同深度分

布范围有所差异，在上层（1m、3m）主要集中在厂区东西侧的氧化锌原料堆放

区、办公区、氧化锌窑炉实验室；下层则主要集中在北侧硫酸锌制备车间、露

天堆矿区、压滤车间等范围，向下污染程度明显减小，在深度为 7m的位置，除

了北侧露天堆放场附近，其余区域重金属含量基本达标。分析原因：上层表层

锌污染可能主要来源于大气及原料堆存，酸化区域更有利于锌向深层迁移。 

总的来说，重金属污染程度在平面上存在明显分区，在厂区中部、北部硫

酸锌酸化车间、压滤车间、实验室等区域土壤重金属污染程度明显高于东西测

办公区、锅炉房等区域。随着深度增加，土壤中重金属含量有明显降低趋势，

土壤颗粒叫细小，质地较密，因为重金属大多是阳离子，土壤颗粒为带负电荷

的粒子，土壤对金属粒子具有吸附作用。这一现象在北侧矿石露天堆放地块体

现不明显的原因是，堆放场下方主要为人工素填土、渣土，质地较松散，有利

于污染物的迁移扩散。 



 

 42 

3.5.2.2 地块土壤有机指标检测结果分析 

对厂区内代表性土壤样品中的挥发性有机物，石油烃指标检测结果如下表

3-9 所示： 

表 3-9 土壤有机指标检测结果（mg/kg） 

指标 石油烃 挥发性有机物 

表层 51.16 5.0×10
-3

(L) 

下层 57.74 5.0×10
-3

(L) 

《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评价技术规定》中规定了石油烃总量标准值为

500mg/kg，牛头化工土壤石油烃总量远远低于标准值。样品中未检出挥发性有

机物。可见厂区内不存在有机污染，这与牛头化工生产工艺中无有机原料有

关，土壤中有机物的来源可能主要来源于燃油滴漏及燃烧过程。 

3.5.3 地块周边土壤检测结果分析 

为分析牛头化工污染地块的污染成因及确定污染范围，对牛头化工厂区外围

进行补充监测，因除牛头化工厂厂区外围北侧外，其余外围方向均为居民区，且

地面均已硬化，因此不具备在其他外围方向采样的条件。因此，仅对厂区北侧的菜地

进行土壤样品的采集与检测，厂区周边土壤共检出 8 项指标，镉、铅、锌、砷、

锰、锑检出率均大于 50%，总体检出率较高，距离厂区越近，土壤中重金属含量

越大。对照湖南省《重金属污染场地土壤修复标准》（DB43/T 1165-2016），厂

区北侧 1#、2#土壤重金属铅、镉、锌、砷超标严重，超标倍数可达几十倍。而

与厂区相隔较远（距离 500m 左右）的 3#取样点除砷超标外，其余重金属指标均

未超标。检测结果如下表 3-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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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0 牛头化工厂区周边土壤检测结果（mg/kg） 

  锑 铜 锌 砷 镉 铅 锰 汞 

1#表层 57.1 186 / 378 183 3439 1034 2.17 

1#下层 276 418 6482 1076 177 1.83×104 1279 4.6 

2#下层 17.2 85 1427 165 24.4 883 919 2.92 

3#下层 4.66 49 423 81 13.4 174 759 0.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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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4 地下水检测结果分析 

地块地下水检测结果见表 3-11，除 pH 外，污染地块内共检出 8 项指标，对

地块内地下水样品检出的指标进行统计分析（表 3-12，污染地块除 pH 外，镉、

铅、锌、砷、锰、锑检出率大于 50%，总体检出率较高。地下水样品中检出的

重金属有锑、锌、砷、镉、铅、锰。其中，1#水样锌、镉、锰分别超出《地下水

质量标准》（GB/T 14848-93）Ⅲ类标准限值的 5.5 倍、0.96 倍、50.7 倍；2#水

样锌、镉、锰分别超出《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93）Ⅲ类标准限值的

2.17 倍、2.87 倍、18.7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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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 牛头化工污染地块地下水监测结果（单位：mg/L） 

  pH 值 锑 铜 锌 砷 镉 铅 锰 汞 

1# 6.59 6.54×10-4 0.010(L) 6.5 0.009 0.0196 0.0396 5.17 4.00×10-5(L) 

2# 6.32 3.01×10-3 0.010(L) 3.17 0.011 0.0387 6.37×10-3 1.97 4.00×10-5(L) 

表 3-12 牛头化工污染地块地下水监测指标检出情况统计（单位：mg/L） 

监测指标 最大值 最小值 检出率（%） 

pH（无量纲） 6.59 6.32 100  

镉 0.0387 0.0196 100  

铅 0.0396 6.37×10
-3

 100  

锌 6.5 3.17 100  

汞 — — — 

砷 0.01 0.01 100  

铜 — — — 

锰 5.2 2 100  

锑 3.01×10
-3

 6.54×10
-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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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5 地表（积）水检测结果分析 

本次地表水质量评价标准采用《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中

的 III类水质标准，若 III类水质未规定指标，则采用标准中集中式饮用水地表水

源地补充项目标准限值进行评价。 

本地块内共采集 1 个地表水样品，除 pH 外，共检出重金属指标共计 8 项，

根据《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III 类标准限值，城塘水样中除

镉、汞略微超出《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Ⅲ类标准限值外，其

余各重金属指标均低于《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Ⅲ类标准限值，

可见地表水受牛头化工的影响较小。 

表 3-13 地块地表（积）水检测结果（单位：mg/L） 

  锑 铜 锌 砷 镉 铅 锰 汞 

城塘

水样 
3.02×10

-3
 0.01（L） 0.174 0.01 0.008 6.25×10

-4（L） 0.023 1.42×10
-4

 

参考

标准 
/ 1 1 0.05 0.005 0.05 0.1 0.0001 



 

 47 

3.5.6 小结 

1、地质条件 

调查区地层岩性比较简单，地块大部分区域自上而下分别为杂填土、粉质

粘土、砂砾，杂填土呈灰褐色，上部主要为混凝土路面，底部为杂填土组成，

杂填土部分结构密实、稍湿；粉质粘土呈灰黄色，具似网纹状结构，无摇振反

应，稍湿，硬塑，干强度中等，韧性中等；砂砾呈灰褐色，砾石成份主要为石

英砂岩、硅质岩等，粒径大于 2 mm 的颗粒占 34 %左右，一般 2~20 mm，粗者

大于 30 mm，级配较差，分布不均匀，孔隙为粗、中砂及少䟿粘性土充填，中

密，湿至饱和。 

2、水文条件 

本项目地块的调查结果显示，采样期间，地块浅层地下水埋深为 3.3～

4.6m，均值为 3.95m，地块深层地下水埋深为 9.30～10.5m，平均地下水埋深为

9.9m。根据地块地勘资料中地下水监测井相对高程及初见水位情况，判断该地

块地下水流向。数据结构分析显示，地块浅层地下水流向由西北流向东南侧，

流动情况受湘江影响较大。 

3、土壤检出情况 

地块土壤检测结果除 pH 外，污染地块内共检出 10 项指标，分别为镉、

铅、锌、汞、砷、铬、铜、锰、锑、铊。对地块内土壤样品检出的指标进行统

计分析，污染地块内重金属的检出率基本都大于 50%，总体检出率较高。牛头

化工厂区内土壤 Pb、As、Cd、Zn、Sb 均值分别超过《重金属污染场地土壤修复

标准》（DB43/T 1165-2016）居住用地限值 1.98 倍、0.86 倍、15.20 倍、7.88 倍、

2.20 倍，其余重金属指标均值均未超出《重金属污染场地土壤修复标准》

（DB43/T 1165-2016）居住用地限值，铊未超出《展览会用地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暂行）》（HJ 350-2007）B 级标准限值。 

《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评价技术规定》中规定了石油烃总量标准值为

500mg/kg，牛头化工土壤石油烃总量远远低于标准值。样品中未检出挥发性有

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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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周边土壤共检出 8 项指标，分别为镉、铅、锌、砷、锰、锑、铜、

汞。对地块周边土壤样品检出的指标进行统计分析，污染地块内重金属的检出

率基本都大于 50%，总体检出率较高。距离厂区越近，土壤中重金属含量越

大。对照湖南省《重金属污染场地土壤修复标准》（DB43/T 1165-2016），厂区

北侧 1#、2#土壤重金属铅、镉、锌、砷超标严重，超标倍数可达几十倍。而与

厂区相隔较远（距离 500m 左右）的 3#取样点除砷超标外，其余重金属指标均未

超标。 

4、地下水检出情况 

地块地下水检测结果除 pH 外，污染地块内共检出 8 项指标，对地块内地下

水样品检出的指标进行统计分析，污染地块除 pH外，镉、铅、锌、砷、锰、锑

检出率大于 50%，总体检出率较高。地下水样品中检出的重金属有锑、锌、

砷、镉、铅、锰。其中，1#水样锌、镉、锰分别超出《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93）Ⅲ类标准限值的 5.5 倍、0.96 倍、50.7 倍；2#水样锌、镉、锰分别超

出《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93）Ⅲ类标准限值的 2.17 倍、2.87 倍、18.7

倍。 

5、地表（积）水检出情况 

本地块内共采集 1 个地表水样品，除 pH 外，共检出重金属指标共计 8 项，

根据《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III 类标准限值，城塘水样中除

镉、汞略微超出《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Ⅲ类标准限值外，其

余各重金属指标均低于《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Ⅲ类标准限值，

可见地表水受牛头化工的影响较小。 

3.6 超标土壤分布范围 

根据地块调查结果，牛头化工厂区内土壤污染形势严峻，重金属污染因子

为镉、铅、锌、铜、锰、汞、锑、铊。其中，镉、铅、锌污染尤为严重，镉浓

度基本均超出湖南省《重金属污染场地土壤修复标准》（DB43/T1165-2016）居

住用地限值，牛头化工地块后期规划为居住用地，建议对厂区内所有污染土壤

进行清理，以后期住宅建设打桩、建设地下停车场为前提，对污染地块进行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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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治理，考虑到后期住宅建设深度不超过地面以下 7m，且下层土壤（7m 以下）

污染较小不存在暴露途径，因此将地面以下 7m至地面的土壤进行治理。重金属

超标土壤分布范围具体见图 3-17 至图 3-20。 

 

 

图 3-17 厂内重金属超标分布范围（0-2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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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8 厂内重金属超标分布范围（2-4m） 

 

图 3-19 厂内重金属超标分布范围（4-6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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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0 厂内重金属超标分布范围（6-7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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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地块土壤污染风险评估 
 

通过该地块环境调查报告分析，确定地块土壤主要污染物为镉、铅、锌、

砷、锰、锑，通过现场调查、周边走访及相关管理人员访谈确定，本地块不存在

有机污染物，地下水不存在饮用途径，也不使用地下水，新建的区域也不会使用

（饮用）地下水，因此，地下水对人体不存在直接暴露风险，且根据《建设用地

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中“即使有污染，若无暴露途径，则对潜在受体而

言，就没有风险“的论述，本报告不针对地下水进行污染风险评估。 

4.1 污染风险评估内容和程序 

4.1.1 评估内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标准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导则

（HJ 25.3-2019）等国家相关技术规范和导则，地块健康风险评估一般是指在地

块环境调查的基础上，分析地块土壤和地下水中污染物对人群的主要暴露途

径，评估污染物对人体健康的致癌风险或危害水平。主要工作内容包括危害识

别、暴露评估、毒性评估、风险表征和风险控制值确定等。本项目地块健康风

险评估中涉及到的暴露评估参数、部分污染物的毒性及理化参数、地块部分特

征参数、计算公式和概念模型主要参考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导则

（HJ 25.3-2019）和原地块监测数据，部分内容参考其它相关导则、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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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技术路线 

 

 

 

 

 

 

 

 

 

 

 

 

 

 

 

 

图 4-1 地块风险评估程序与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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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污染风险评估关注污染物筛选 

4.2.1 筛选标准 

1、《重金属污染场地土壤修复标准》（DB43/T 1165-2016） 

本项目于 2017 年 5 月期间开展了场地调查工作，调查的最终目的是评估牛

头化工厂区及周边环境中的关注污染物，全面分析场地的污染特征。同时通过

对关注区域实施勘察、监测来进一步了解场地内关注污染物对环境的影响范围

和程度，并掌握场地水文地质条件，为后期的修复目标的确定、修复方案的选

择提供充分的信息。 

湖南省环境保护厅于 2016 年 3 月 29 日发布了《重金属污染场地土壤修复标

准》（DB43/T 1165-2016）。该标准给出了重金属污染场地居住用地土壤修复总

量标准，为开展场地土壤总量评价提供了标准限值。该标准可选择的重金属污

染物有 11 项，包括总铅、总砷、总镉、总汞、总铬、六价铬、总钒、总锰、总

铜、总锌、总锑。考虑到本项目已经完工，治理管控、修复方案中部分污染物的

修复目标参考湖南省地方标准，因此，部分污染风险评估关注污染物的筛选仍参

考本标准。 

2、《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36600-2018） 

本次风险评估的最终目的是确定场地关注污染物是否存对人体健康造成危

害，同时确定后期工程的修复目标值。故本次风险评估的标准参考《建设用地土

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36600-2018）。 

国家生态环境部于 2018 年发布了《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 36600-2018），该技术导则给出了场地污染评估的筛选值和管制值，为开

展场地污染风险评价的临界值，即在确定了开发场地土地利用类型的情况下，

土壤污染物监测最高浓度低于启动值时，该场地不需风险评估即可直接用于该

土地利用类型的再开发利用，反之就必须开展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本技术导则

选择的污染物共 85 项，其中重金属和无机污染物 13 项，挥发性有机物 31 项，

半挥发性有机物 21 项，其它污染物 20 项。 

根据不同的土地开发用途对土壤中污染物的含量控制要求，将土地利用类

型分为住宅及公共用地和商服及工业用地两类。住宅及公共用地指的是用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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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居住的各类房屋用地及其附属设施用地，以及科教文卫、公共设施等用地。

包括住宅、公寓、别墅、学校、医院、公园、绿地等，具体用地分类按照《土地

利用现状分类》（GB/T 21010-2017）执行。商服及工业用地指的是用于商业、

服务业和工业的土地。包括商场、超市等各类批发（零售）用地及其附属用地，

宾馆、酒店等住宿餐饮用地，办公场所、金融活动等商务用地，洗车场、加油

站、展览场馆等其它商服用地，以及工业生产场所、工业生产附属设施用地、

物资储备所、物资中转场所等，具体用地分类按照《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 

21010-2017）执行。 

湖南省场地调查与风险评价工作起步较早，项目场地调查阶段使用的土壤

筛选值主要以 2016 年 3 月 29 日起发布实施的《重金属污染场地土壤修复标准》

（DB43/T 1165-2016）为主；由于发展需要，2018 年我国对《土壤环境质量标

准（征求意见稿）》（GB15618-2008）进行修订，并发布了《建设用地土壤污

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36600-2018）。 

本项目结合场地的实际情况及未来规划用途（第一类建设用地-住宅用地），

综合考虑项目后期环境治理成本及公共安全，同时参考国内类似项目的经验。

为严格把控调查区域污染情况，确保不遗漏任何可能存在的污染物，本报告对

国内现有标准进行比选，确定本场地筛选值标准的选取值原则如下：消除场地

的健康风险，通过修复使留存于场地中的土壤重金属达到第一类用地的风险管

控要求。 

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36600-2018）中“建

设用地土壤中污染物含量等于或者低于风险筛选值的，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

一般情况下可以忽略”、“通过详细调查确定建设用地土壤中污染物含量高于风

险管制值，对人体健康通常存在不可接受风险，应当采取风险管控或修复措

施”，本方案确立修复目标值的原则如下： 

（1）基于新标准对土壤风险评估结果，国家第一类用地标准与湖南地方标

准土壤修复总量标准中的指标作比较，国家第一类用地标准中有的指标选取国

家第一类用地标准中该指标的筛选值或管制值作为本项目目标污染物的修复目

标值；国家第一类用地标准中没有的指标选取湖南地方标准中该指标的标准值

作为本项目目标污染物的修复目标值； 

（2）基于新标准的土壤风险评估结果，据场地参数导则计算值（敏感用地）

大于《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36600-2018）第一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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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管制值的污染物，其修复目标值为第一类用地管制值： 

（3）基于新标准的土壤风险评估结果，据场地参数导则计算值（敏感用地）

介于《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36600-2018）第一类用

地筛选值和管制值之间的污染物，其修复目标值为导则计算值； 

（4）基于新标准的土壤风险评估结果，据场地参数导则计算值（敏感用地）

小于《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36600-2018）第一类用

地筛选值的污染物，其修复目标值为第一类用地筛选值。 

（5）根据《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36600-2018），土壤中砷背景值超过筛选值的，以背景值作为标准限值。

具体参考《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36600-2018）附录 A。 

4.2.2 土壤关注污染物 

根据关注污染物的筛选原则，筛选出本场地土壤关注污染物，考虑到本项

目土壤监测因子的部分监测数据偏离较大，为了更有效的筛选土壤关注污染物，

各监测因子采用 95%置性上限值来判断是否为关注污染物，具体结果见表 4-1。

本场地筛选出土壤关注污染物共 6 种，为镉、铅、锌、砷、锰、锑。 

表 4-1 土壤关注污染物筛选（单位：mg/kg） 

检测项目 
95%置性

上限值 

国家标准 湖南地方

标准 

本报告

拟用值 

是否为关

注污染物 筛选值 管制值 

总石油烃

（C＞16） 
57.74 826 5000 / 826 否 

镉 176.07 20 47 7 20 是 

铅 1154.81 400 800 280 400 是 

锌 6166.71 / / 500 500 是 

汞 1.35 8 33 4 8 否 

砷 147.54 40 120 50 40 是 

铬 79.01 / / 400 400 否 

铜 82.43 2000 8000 300 2000 否 

锰 679.88 / / 2000 2000 是 

锑 247.24 20 40 30 20 是 

注*：根据《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

土壤中砷背景值超过筛选值的，以背景值作为标准限值，根据当地土壤性质，本报告以《土



 

 57 

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附录 A、表 A.1 水

稻土、红壤、黄壤、黄棕壤对应的砷背景值 40mg/kg 作为砷的筛选值。 

4.3 关注污染物暴露浓度 

根据 3.6.3 节分析，评估地块土壤中污染物主要为镉、铅、锌、砷、锰、

锑，其中铅采用血铅模型单独进行分析。基于保守考虑，本地块土壤污染物暴露

浓度全部采用最大值，并且考虑今后开发过程中土壤的开挖，下层土壤也可能变

成表层土壤，从而对人体健康产生危害。综合这些因素的存在，本报告中，采

取保守算法，即使污染物的暴露浓度是深层土壤，做风险评估时会综合考虑其

作为深层土壤和浅层土壤对人体健康的风险。具体暴露浓度见下表 4-2。 

表 4-2 地块土壤关注污染物暴露浓度（单位：mg/kg） 

序号 关注污染物 暴露浓度 备注 

1 镉 3170 

最大值 

2 铅 30200 

3 锌 122000 

4 砷 4050 

5 锰 9300 

6 锑 13500 

 

注*：暴露浓度的选择只会影响风险水平的计算结果，不影响风险控制值、目标值和超修复

目标值修复方量的计算结果。 

4.4 污染风险评估概念模型 

4.4.1 土地利用类型 

《湘潭天易示范区中长期产业发展规划（2011-2020 年）》（湘潭天易示范

区管理委员会 2010 年 12 月），本地快待开发建成第一类建设用地-居住用

地，基于保护的目的，本评估报告将以敏感用地类型对地块土壤进行人体健康

风险评估。 

4.4.2 敏感受体 

本地块开发及后续使用过程中，可能受污染物影响的敏感受体主要为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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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后的居民及开发建设过程中的工人。居住用地性质下儿童和成人均可能会

长时间暴露于地块污染而产生健康危害，对于致癌效应考虑人群的终生暴露危

害，根据儿童和成人期的暴露来评估污染物的终生致癌风险；非致癌效应，主

要考虑儿童的暴露量来计算非致癌的危害效应。对地块开发过程中建筑工人的

影响，要求施工过程中须主动采取防护措施以降低和规避风险，本报告不做详

细评估。 

4.4.3 暴露途径分析 

暴露途径指地块中污染物经一定的方式迁移到达并进入人体的过程。暴露

途径土壤有 6 种。本评估报告中，表层土壤的暴露途径有经口摄入土壤、皮肤

接触土壤、吸入土壤颗粒物和吸入室外空气中来自表层土壤的气态污染物 4

种；下层土壤的暴露途径有吸入室外空气中来自下层土壤的气态污染物和吸入

室内空气中来自下层土壤的气态污染物 2 种。具体见表 4-3。 

表 4-3 土壤风险评估暴露途径选择 

4.4.4 风险评估概念模型 

根据地块敏感受体、污染物及暴露途径建立本地块的风险评估概念模型详

见图 4-2。本项目风险评估过程中，涉及到的受体暴露参数、地块特征参数以及

污染物相关参数主要有以下两个来源：一是本次地块调查获得的参考值；二是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 监测技术导则》（HJ 25.2-2019）中的参考

值。相关参数选取优先顺序依次为本地块调查获得的数值、国家导则中的参考

暴露途径 本地块污染物暴露途径 针对污染物 

经口摄入表层土壤 √  镉、铅、锌、砷、锰、锑 

皮肤接触表层土壤 √  镉、铅、锌、砷、锰、锑 

吸入表层土壤颗粒物 √  镉、铅、锌、砷、锰、锑 

吸入室外空气中来自表

层土壤的气态污染物 
× 镉、铅、锌、砷、锰、锑 

吸入室外空气中来自下

层土壤的气态污染物 
× 镉、铅、锌、砷、锰、锑 

吸入室内空气中来自下

层土壤的气态污染物 
× 镉、铅、锌、砷、锰、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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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图 4-2 地块风险评估概念模型 

4.5 暴露评估计算模型 

1、经口摄入土壤途径 

对于单一污染物的致癌效应，考虑人群在儿童期和成人期暴露的终生危

害，经口摄入土壤途径的土壤暴露量采用公式（A.1）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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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单一污染物的非致癌效应，考虑人群在儿童期暴露受到的伤害，经口

摄入土壤途径的土壤暴露量采用公式（A.2）计算： 

 

 

 

 

 

 

2、皮肤接触土壤途径 

对于单一污染物的致癌效应，考虑人群在儿童期和成人期暴露的终生危

害，皮肤接触土壤途径的土壤暴露量采用公式（A.3）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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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单一污染物的非致癌效应，考虑人群在儿童期暴露受到的伤害，皮肤

接触土壤途径的土壤暴露量采用公式（A.6）计算： 

 

 

 

 

 

 

3、吸入土壤颗粒物途径 

对于单一污染物的致癌效应，考虑人群在儿童期和成人期暴露的终生危

害，吸入土壤颗粒物途径的土壤暴露量采用公式（A.7）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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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单一污染物的非致癌效应，考虑人群在儿童期暴露受到的伤害，吸入

土壤颗粒物途径的土壤暴露量采用公式（A.8）计算： 

 

 

 

 

 

 

4.6 毒性评估 

4.6.1 毒性描述 

根据地块调查结果，本地块土壤和地下水的主要污染物有镉、铅、锌、

砷、锰、锑 6 种。以上污染物的毒性描述如下： 

1、镉 

毒性：慢性毒类。侵入途径：吸入、食入、皮肤接触。 

2、铅 

毒性：属急性或亚急性毒类。侵入途径：吸入、食入。 

3、锌 

毒性：属低毒类。侵入途径：食入。 

4、砷 

毒性：急性、生殖毒类，侵入途径：吸入、食入、皮肤接触。 

5、锰 

毒性：急性、神经毒类。侵入途径：吸入、食入、皮肤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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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锑 

毒性：急性、慢性毒类。侵入途径：食入。 

根据地块环境调查结果，本地块土壤和地下水中的主要污染物有 6 种，分

别是镉、铅、锌、砷、锰、锑。参考国家及省相关文件、美国环保局（EPA）、

荷兰国立卫生和环境研究院和国际癌症研究署（IARC）等相关资料对本项目关

注污染物致癌毒性进行判断，由于《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 

25.3-2019）中没有铅的相关参数，因此通过 IEUBK 模型对土壤中的铅进行风险

评估，污染物的具体理化与毒性参数见表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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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关注污染物理化与毒性参数 

编

号 

污

染

物

（

中

文） 

污染物

（英文） 

CAS 编

号 

类

型 
分子量                         

水中溶

解度                 
蒸汽压                                           

亨利常

数                      

经口摄入

致癌斜率

因子     

呼吸吸

入单位

致癌风

险  

经口摄

入参考

剂量                      

呼吸吸

入参考

浓度  

参考剂

量分配

比例                                    

消化道

吸收因

子 

皮肤吸

收效率

因子       

空气中

扩散系

数             

水中扩

散系数                   

水体最

大浓度

限值                                                                                                                                            

土壤

有机

碳-

水分

配系

数  

土壤-水

分配系

数                  

辛醇-水

分配系

数  

半衰期（一阶衰减）                          
衰减常数 （计算

值）                                          

土壤-植

物可利

用校正

因子  

传输因

子                                    

EP

A 

毒

性

分

级 

N T MW S Pv H SFo IUR RfDo RfC SAF ABSgi ABSd Dair Dwat MCL Koc Kd Kow HL λ δ TF   

- - g/mol mg/L mm Hg - 
1/(mg/kg/

d) 

1/(mg/m

3) 
mg/kg/d mg/m3 - - - m2/s m2/s mg/L 

cm3/

g 
cm3/g - 

饱水带 

d 

包气带  

d 

饱水带   

1/d 

包气带  

1/d 
-  g/g - 

1 镉 Cadmium 
7440-43-

9 

无

机 

1.12E+0

2 

0.00E+0

0 

0.00E+0

0 

0.00E+0

0 
- 

1.80E+0

0 

1.00E-0

3 

1.00E-0

5 

2.00E-0

1 

2.50E-0

2 

1.00E-0

3 

0.00E+0

0 

0.00E+0

0 

5.00E-0

3 
- 

1.50E+0

1 

8.49E-0

1 
- - - - 

5.00E+0

0 

5.00E-0

1 
B1 

2 锌 Zinc  
7440-66-

6 

无

机 

6.54E+0

1 

0.00E+0

0 

0.00E+0

0 

0.00E+0

0 
- - 

3.00E-0

1 
- 

2.00E-0

1 

1.00E+0

0 
- 

0.00E+0

0 

0.00E+0

0 

1.00E+0

0 
- 

1.60E+0

1 

3.38E-0

1 
- - - - 

5.00E+0

1 

5.00E-0

1 
D 

3 

砷

（

无

机）  

Arsenic 
7440-38-

2 

无

机 

7.49E+0

1 

0.00E+0

0 

0.00E+0

0 

0.00E+0

0 
1.50E+00 

4.30E+0

0 

3.00E-0

4 

1.50E-0

5 

2.00E-0

1 

1.00E+0

0 

3.00E-0

2 

0.00E+0

0 

0.00E+0

0 

1.00E-0

2 
- 

2.50E+0

1 

4.78E+0

0 
- - - - 

5.00E+0

0 

5.00E-0

1 
A 

4 锑 Antimony 
7440-36-

0 

无

机 

1.22E+0

2 

0.00E+0

0 

0.00E+0

0 

0.00E+0

0 
- - 

4.00E-0

4 
- 

2.00E-0

1 

1.50E-0

1 
- 

0.00E+0

0 

0.00E+0

0 

5.00E-0

3 
- 

4.50E+0

1 

1.00E+0

0 
- - - - 

5.00E+0

1 

5.00E-0

1 
NA 

5 锰 
Manganes

e (Diet) 

7439-96-

5 

无

机 

5.49E+0

1 

0.00E+0

0 

0.00E+0

0 

0.00E+0

0 
- - 

1.40E-0

1 

5.00E-0

5 

2.00E-0

1 

1.00E+0

0 
- 

0.00E+0

0 

0.00E+0

0 

1.00E-0

1 
- 

5.01E+0

1 

1.00E+0

0 

7.00E+0

0 

7.00E+0

0 

9.90E-0

2 

9.90E-0

2 

5.00E+0

1 

5.00E-0

1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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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 致癌毒性判定 

土壤关注污染物共 6 种，分别为镉、铅、锌、砷、锰、锑。土壤致癌污染

物：镉、砷，共2种物质；土壤非致癌污染物：镉、锌、砷、锰、锑，共5种物

质；基于 IEUBK 模型超过人体健康可接受水平的土壤铅，共 1 种物质。 

4.7 风险表征计算模型 

风险表征是在总结了暴露评估和毒性评估的工作基础上，进行污染地块人

体健康风险评估的最后一步，并定量计算污染地块污染物质非致癌危害指数和

致癌风险的大小，并对计算的风险结果进行解释说明及分析风险评估结果中存

在的不确定因素。同时风险表征是把污染地块风险评估与风险管理联系在一起

的纽带，风险管理者可依据风险表征的内容结合经济技术可行性及相关法律法

规等对污染地块做出合理的决策。 

4.7.1 单一污染物致癌风险表征的计算如下： 

1、经口摄入土壤途径的致癌风险计算公式（C.1）： 

 

2、皮肤接触土壤途径的致癌风险计算公式（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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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吸入土壤颗粒物途径的致癌风险计算公式（C.3）： 

 

4、土壤中单一污染物经所有暴露途径的总致癌风险计算公式（C.7）： 

 

4.7.2 单一污染物危害熵的计算如下： 

1、经口摄入土壤途径的危害熵计算公式（C.8）： 

 

2、皮肤接触土壤途径的危害熵计算公式（C.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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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吸入土壤颗粒物途径的危害熵计算公式（C.10）： 

 

4、土壤中单一污染物经所有暴露途径的总危害熵计算公式（C.14）： 

 

4.8 评估模型参数 

本次暴露评估过程中涉及的参数主要为受体暴露参数、土壤性质参数和空气

特征参数，模型中所使用的参数采用地块实测值、湖南省最新统计数据或《建设

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25.3-2019)的推荐值，以上模型中参数含义

及默认取值见表 4-5、表 4-6 和表 4-7（其中部分参数采用地块实测值）。 

表 4-5 第一类建设用地情境下受体暴露参数 

受体暴露参数 原场 
数据来源 

参数名称 符号 单位 敏感用地 

成人平均体重 BWa kg 58.6 
湖南省最新

统计数据 

儿童平均体重 BWc kg 20.45 
湖南省最新

统计数据 

成人平均身高 Ha cm 161.5 HJ 25.3 

儿童平均身高 Hc cm 113.15 HJ 25.3 

成人暴露期 EDa a 24 HJ 25.3 

儿童暴露期 EDc a 6 HJ 25.3 

成人暴露频率（经口摄入

和皮肤接触） 
EFa d/a 350 HJ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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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体暴露参数 原场 
数据来源 

参数名称 符号 单位 敏感用地 

儿童暴露频率（经口摄入

和皮肤接触） 
EFc d/a 350 HJ 25.3 

成人室内暴露频率（呼吸

吸入） 
EFIa d/a 262.5 HJ 25.3 

成人室外暴露频率（呼吸

吸入） 
EFOa d/a 87.5 HJ 25.3 

儿童室内暴露频率（呼吸

吸入） 
EFIc d/a 262.5 HJ 25.3 

儿童室外暴露频率（呼吸

吸入） 
EFOc d/a 87.5 HJ 25.3 

成人暴露皮肤所占体表

面积比 
SERa - 0.32 HJ 25.3 

儿童暴露皮肤所占体表

面积比 
SERc - 0.36 HJ 25.3 

成人皮肤表面土壤粘附

系数 
SSARa mg/cm

2
 0.07 HJ 25.3 

儿童皮肤表面土壤粘附

系数 
SSARc mg/cm

2
 0.2 HJ 25.3 

每日皮肤接触事件频率 Ev 次/d 1 HJ 25.3 

成人每日摄入土壤量 OSIRa g/d 0.1 HJ 25.3 

儿童每日摄入土壤量 OSIRc g/d 0.2 HJ 25.3 

成人每日饮用水量 GWCRa mL/d 1000 HJ 25.3 

儿童每日饮用水量 GWCRc mL/d 700 HJ 25.3 

成人每日空气呼吸量 DAIRa m
3
/d 14.5 HJ 25.3 

儿童每日空气呼吸量 DAIRc m
3
/d 7.5 HJ 25.3 

气态污染物入侵持续时

间 
τ a 30 HJ 25.3 

室内空气中来自土壤的

颗粒物所占比例 
fspi - 0.8 HJ 25.3 

室外空气中来自土壤的

颗粒物所占比例 
fspo - 0.5 HJ 25.3 

吸入土壤颗粒物在体内

滞留比例 
PIAF - 0.75 HJ 25.3 

非致癌效应平均时间 ATnc d 2190 HJ 25.3 

致癌效应平均时间 ATca d 27740 HJ 25.3 

可接受致癌风险 ACR - 1.00E-06 HJ 25.3 

可接受危害商 AHQ - 1 HJ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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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第一类建设用地情境下土壤性质参数 

 

 

 

 

 

表 4-7 第一类建设用地情境下空气特征参数 

空气特征参数 

参数名称 符号 单位 取值 备注 

空气中可吸入颗粒物含量 PM10 mg/m
3
 0.051 地块实测值 

4.9 土壤风险表征值计算结果及评估 

4.9.1 致癌风险评估 

根据表 4-2 中地块土壤关注物的暴露浓度计算致癌风险结果，见表 4-8。根

据风险评估的结果可知，地块土壤中致癌污染物镉、砷对人体的致癌风险分别

为 6.57E-05、8.58E-03，其中镉、砷对人体的致癌风险大于可接受致癌风险水平

1.0E-06，超过人体健康风险可接受水平。 

表 4-8 土壤关注污染物的致癌风险 

序

号 

关注

污染

物 

经口摄

入 

皮肤接

触 

吸入土

壤颗粒

物 

吸入室

内蒸汽 

吸入室外蒸汽 
综合风

险 

是否存

在风险 表层土

壤 

下层土

壤 

1 镉 — — 6.57E-05 — — — 6.57E-05 是 

2 砷 7.64E-03 7.42E-04 2.00E-04 — — — 8.58E-03 是 

含义 符号 单位 取值 数据来源 

土壤有机质含量 Fom g·kg
-1

 49 地块实测值 

土壤容重 ρb kg·dm
-3

 1.61 地块实测值 

土壤含水率 Pws      kg·kg
-1

 0.223 地块实测值 

土壤颗粒密度 ρs kg·dm
-3

 2.71 地块实测值 

毛细管层孔隙空气体积比 θacap 无量纲 0.038 HJ 25.3 

毛细管层孔隙水体积比 θwcap 无量纲 0.342 HJ 25.3 

非饱和土层土壤中总孔隙度 θ 无量纲 0.39 HJ 25.3 

非饱和土层孔隙水体积比 θws 无量纲 0.35903 地块实测值 

非饱和土层孔隙空气体积比 θas 无量纲 0.03 地块实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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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2 非致癌风险评估 

敏感用地方式下，儿童和成人均可能会长时间暴露于地块污染物而产生健

康危害。对于污染物的非致癌效应，健康危害有阀值浓度，儿童体重较轻，暴

露量较高，一般根据儿童期暴露来评估污染物的非致癌风险。 

地块土壤关注污染中具有非致癌风险的污染物为镉、锌、砷、锰、锑，计

算结果见表 4-9。由表可知，土壤非致癌污染物中镉、锌、砷、锰、锑的非致癌

风险分别为 9.14E+01、7.63E+00、2.97E+02、1.59E+01、6.33E+02，其中镉、

锌、砷、锰、锑的非致癌风险均大于可接受非致癌风险水平危害商值 1，因

此，镉、锌、砷、锰、锑 5 项指标的非致癌风险大于人体可接受水平。 

表 4-9 土壤关注污染物的非致癌风险 

序

号 

关注

污染

物 

经口摄

入 

皮肤接

触 

吸入土

壤颗粒

物 

吸入室

内蒸汽 

吸入室外蒸汽 
综合风

险 

是否存

在风险 表层土

壤 

下层土

壤 

1 镉 5.95E+01 7.00E+00 2.50E+01 — — — 9.14E+01 是 

2 锌 7.63E+00 — — — — — 7.63E+00 是 

3 砷 2.53E+02 2.24E+01 2.13E+01 — — — 2.97E+02 是 

4 锰 1.25E+00 — 1.47E+01 — — — 1.59E+01 是 

5 锑 6.33E+02 — — — — — 6.33E+02 是 

4.9.3 基于 IEUBK 模型的土壤铅风险评估模型 

土壤铅的健康风险评估采用 IEUBK 模型，以儿童为敏感受体、儿童血铅含

量为评价指标评价土壤铅的风险。计算儿童体内血铅含量时，采用综合暴露吸

收生物动力学模型（IEUBK）进行计算。IEUBK 模型主要用于预测 0～6 岁儿童

环境铅暴露后血铅含量，模型包括 4 个子模块：暴露模块、吸收模块、动力学

模块、概率分布模块，采用机制模型与统计相结合的方法，将不同途径和来源

的环境铅暴露与儿童群体血铅水平关联起来。 

模型假设儿童群体血铅的分布近似几何正态分布，根据收集的儿童环境铅

暴露环境信息，预测儿童群体的血铅水平几何平均值，进一步估算儿童群体血

铅水平超过所设定的临界值 10μg /dL 的概率。 

IEUBK 模型中铅的来源包括土壤、室内/外灰尘、饮用水、空气和饮食，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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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了不同环境介质进入人体后的生物有效性，即可被吸收的比例。基于

IEUBK 模型所包括的模块，建立片区规划后受体暴露概念模型（图 4-3）。 

 

 

 

 

 

 

 

 

 

 

 

 

 

 

 

 

 

 

 

 

图 4-3 地块居民铅暴露概念模型 

1、暴露模块 

IEBUK 模型采用吸收速率（IN）描述儿童对环境介质中铅的吸收。 

IN
soil,outdoor 

=C
soil 

 WF
soil 

IR
soil dust 

IN
dust 

=C
dust,resid 

 (1-WF
soil

)  IR
soil dust  

INair =Cair  VR  

IN
water 

=C
water 

 IR
water  

式中：IN
soil,outdoor、IN

dust、INair、IN
water分别表示儿童对土壤、灰尘、空气

和饮水中铅的吸收速率，单位为 μg /d； 

C
soil、C

dust,resid、Cair、C
water分别表示土壤、居住类用地灰尘、空气、饮用水

中铅的含量，单位为 mg/kg、μg /m
3、μg /m

3、μg /L； 

WF
soil表示儿童摄入土壤总量中直接摄入土壤所占比例； 

IR
soil dust、IR

water分别表示儿童对土壤及灰尘、饮水的每日摄入量，单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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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g/d、L/d； 

VR 表示儿童每日空气吸入量，单位 m
3
/d。 

本次对地块的调查主要针对土壤，IEUBK 模型中所需要的其它几种铅来源

未进行调查，因此利用 IEUBK 模型进行居住类用地下土壤铅的修复目标值的计

算时，其它几种来源的铅含量采用 IEUBK 模型默认参数或经文献调研可用的数

据。 

2、吸收模块 

不同途径摄入铅的生物有效性不同，IEUBK 模型设定摄入土壤及灰尘、饮

食、饮水、空气中铅的生物有效性因子分别为 30%、40～50%、60%、25～

45%。据此，经摄入上述几种环境介质最终进入儿童体内可被吸收的铅总量

UPpoten 可表示为： 

UP poten=(ABSdiet 
 INdiet)+(ABSdust 

 INdust)+(ABSsoil 
 INsoil)+(ABSair 

 INair) 

IEUBK 模型的生物动力学模型采用机理模型表述铅在人体内转运的生理-生

化过程，将铅的吸收效率与人体器官的铅含量，尤其是血铅浓度变化关联起

来。由于儿童自身行为、生活习惯及个体类型的差异，在同样的环境铅浓度条

件下，儿童群体血铅浓度有较大的变异性，因此，IEUBK 模型采用几何标准差

（GSD）描述这种差异。 

3、血铅允许含量的设定 

EPA 与疾控中心规定儿童血液中铅浓度超过 10μg /dL（血清，下同）时会对

儿童产生危害。EPA 对污染地块中血铅的风险削减目标确定为：对地块进行清

理修复后保证儿童血铅浓度超过 10μg /dL 的可能性低于 5%或更低。 

4.9.4 基于 IEUBK 动力学模型的土壤铅风险及修复目标值 

按照以上默认参数及设定的土壤以外的铅含量，以 0～6 岁儿童为对象，儿

童血铅超过 10μg /dL 的比例低于 5%，儿童血铅几何标准差 1.6，反推土壤中铅

的修复目标值。 

由于儿童血铅的环境介质影响因素是众多的，以儿童血铅为准反推土壤中

铅的修复目标值时，其它介质中铅的含量影响因素很大。假设该地块建设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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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饮用水铅达到生活饮用水标准：10μg /dL、空气达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1.0μg /m
3、蔬菜达到叶菜类标准：0.2mg/kg，则土壤中的铅含量应达到的标准

值为 539mg/kg，因此，确定牛头化工有限公司污染地块铅的修复目标值为

539mg/kg。因此，该地块监测数据中铅浓度超过 539mg/kg 的区域存在人体健康

风险。 

4.10 不确定性分析 

该项目开展的污染地块人体健康风险评估过程中考虑了土地利用方式、土

地受体活动方式（暴露情景）等，基本比较全面、准确定量的评估了规划后地块

污染对人体健康的风险，筛选出了在本次调查基础上需优先关注的污染物，并

计算出了这些优先关注污染物的风险水平。 

但场地健康风险评估是一个系统的工作，需要环境学、化学、地质学、毒理

学、统计学等多学科的融合，受基础科学发展水平、实践及资料限制，风险评估

计算的不确定性主要来源于评估模型的适用性、模型的设定条件与实际条件的

差异、模型参数的确定等，因此评估结果也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主

要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 

4.10.1 计算模型的不确定性 

1、不确定性分析 

风险评估按照《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25.3-2019）的

基本要求进行计算，虽然风险评估的计算模型是基于理论原理建立，且长期以

来被广泛应用于实际污染地块的风险管理决策，但必须认识到几乎没有一个数

学模型可以完全准确地描述污染物迁移和暴露的全过程，随着激素的发展，暴

露计算和风险计算的方法可能会发生改变。 

2、减缓措施 

本次风险评估按照环保部最新发布的《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导

则》（HJ25.3-2019）的基本要求进行计算，是我国用于风险评估的普遍推荐模

型，尽量较少因模型不一致带来的不确定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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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2 地块参数和暴露参数的不确定性 

1、不确定性分析 

本项目的人体暴露参数大部分选择《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导则》

（HJ25.3-2019）中的默认保守数据，土壤性质参数选择地块实测值。由于我国

对于风险评估的基础研究相对匮乏，且湖南地区的参数（如土壤、暴露、气象等

参数）与国家导则中推荐的默认参数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因此模型根据国家导

则计算本地的风险或危害熵可能与本地块的实际情况有所差异。另外，人群活

动方式决定者人群的暴露频次、暴露周期、暴露量等主要参数，本次评估对人

群活动方式信息按照导则适用参数进行推测，因此也对最终的评估结果产生了

一定的不确定性。 

2、减缓措施 

本次为了减小暴露参数的不确定性，对该污染地块进行实地详细水文地质

勘查，暴露参数、土壤性质参数尽量优先采用地块实测数据，减小风险评估的

不确定性，具体措施如下： 

a、土壤性质的参数（如土壤容重、含水率等）来自地勘报告； 

b、PM10 来自《湖南湘潭县牛头化工有限公司污染土地修复二期工程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中环境空气质量现状的监测数据，取值 0.051 mg/m
3； 

c、成人平均体重取值为 58.6kg，来自生态环境部编著的《中国人群暴露参

数手册（成人卷）》（2013.12）湖南城乡成人体重平均值； 

d、儿童平均体重取值为 20.45kg，来自生态环境部编著的《中国人群暴露参

数手册（儿童卷）》（2016.10）湖南省儿童的体重平均值。 

e、其它参数主要参考我国《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导则》

（HJ25.3-2019）中的相关数值。 

4.10.3 环境风险贡献率分析 

1、贡献率计算模型 

单一污染物经不同暴露途径致癌和非致癌风险贡献率计算公式（D.1）和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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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D.2） 

 

2、贡献率分析 

本地快土壤 5 种超过人体健康风险水平的优先关注污染物为镉、铅、锌、

砷、锰、锑。暴露途径贡献率的计算结果见表 4-10 由表可知，锰对地块人群最

主要的土壤风险暴露途径均是吸入土壤颗粒物，土壤风险暴露途径贡献率为

92.17%，其次是经口摄入，锰经口摄入途径的暴露途径贡献率为 7.83%；镉、

锌、砷、锑对地块人群最主要的土壤风险暴露途径均是经口摄入土壤途径，土壤

暴露途径贡献率分别为 65.02%、100%、89.02%、100%；镉、砷其次分别为吸入

土壤颗粒物、皮肤接触的土壤风险暴露途径，贡献率分别为 27.33%、8.65%，镉、

砷最后剩余的贡献率分别来自皮肤接触、吸入土壤颗粒物的土壤风险暴露途径，

贡献率分别为 7.65%、2.33%，锌、锑无其他土壤风险暴露途径。 

表 4-10 地块土壤风险暴露途径贡献率（%） 

序号 指标 
经口摄

入 

皮肤接

触 

吸入土

壤颗粒

物 

吸入室

外表层

蒸汽 

吸入室

外下层

蒸汽 

吸入室

内下层

蒸汽 

1 镉 65.02 7.65 27.33 — — — 

2 锌 100 — — — — — 

3 砷 89.02 8.65 2.33 — — — 

4 锰 7.83 — 92.17 — — — 

5 锑 100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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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4 参数敏感性分析 

当单一暴露途径风险贡献率超过 20%时，应进行人群与该途径相关参数的

敏感性分析。参数敏感性可用敏感性比值表示，计算公式如下（D.3），敏感性

比值越大，表示该参数对风险的影响也越大。进行模型参数敏感性分析应综合

考虑参数的实际取值范围确定参数值的变化范围。 

 

根据土壤风险表征值计算结果可知，重金属污染的风险主要来自于经口摄

入和吸入土壤颗粒物两种暴露途径。根据计算公式 D.3，选择代表性重金属镉

进行敏感性分析，计算结果见表 4-11。 

敏感性比值越大，表示该参数对风险的影响也越大，由参数敏感性分析可

知，对重金属镉风险敏感性影响由高到低依次为空气中可吸入颗粒物含量

PM10、成人平均体重BWa、儿童平均体重BWc，其中空气中可吸入颗粒物含量

PM10 敏感性最高，SR 可达 0.48。 

由此，本次污染风险评估过程中，暴露参数、空气特征参数采用贴合污染

地块的实际参数，在敏感性较高的参数取值上（如空气中可吸入颗粒物含量

PM10、成人平均体重 BWa 等）采用权威部门发布的有关湖南省的最新统计或实

测数据，减少风评模型参数带来的不确定性，采取依据如下： 

a、PM10 来自《湖南湘潭县牛头化工有限公司污染土地修复二期工程建设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中环境空气质量现状的监测数据，取值 0.051mg/m
3； 

b、成人平均体重取值为 58.6kg，来自生态环境部编著的《中国人群暴露参

数手册（成人卷）》（2013.12）湖南城乡成人体重平均值； 

c、儿童平均体重取值为 20.45kg，来自生态环境部编著的《中国人群暴露参

数手册（儿童卷）》（2016.10）湖南省儿童的体重平均值。 

其它暴露参数均取自我国《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导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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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J25.3-2019）中的推荐值。由此，本次污染风险评估是在我国当前环境下最

贴合污染地块实际情况的评估结果，污染风险评估结果可信。 

表 4-11 重金属镉的土壤暴露参数敏感性分析 

受体暴露参数 
P1 P2 X1 X2 SR（%） 

参数名称 符号 

成人平均体重 BWa 61.8 58.6 1.36E+02 1.33E+02 0.43  

儿童平均体重 BWc 19.2 20.45 1.36E+02 1.28E+02 -0.90  

空气中可吸入颗粒物含

量 
PM10 0.119 0.051 1.36E+02 9.86E+01 0.48  

4.11 小结 

地块土壤中致癌污染物镉、砷对人体的致癌风险分别为 6.57E-05、

8.58E-03，其中镉、砷对人体的致癌风险大于可接受致癌风险水平 1.0E-06，超

过人体健康风险可接受水平。 

地块土壤关注污染中具有非致癌风险的污染物为镉、锌、砷、锰、锑，土

壤非致癌污染物中镉、锌、砷、锰、锑的非致癌风险分别为 9.14E+01、

7.63E+00、2.97E+02、1.59E+01、6.33E+02，其中镉、锌、砷、锰、锑的非致癌

风险均大于可接受非致癌风险水平危害商值 1。 

地块土壤关注污染中基于 IEUBK 模型的土壤铅风险以儿童血铅为准反推土

壤中铅的修复目标值，确定土壤中铅含量超过标准限值 539mg/kg 的区域为人体

健康风险不可接受区域。 

因此，本地块土壤中单一污染物镉、铅、锌、砷、锰、锑对人体健康存在

风险，需修复或风险管控后方可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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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修复目标值及修复范围建议 

5.1 风险控制值计算模型 

5.1.1 基于致癌效应的风险控制值计算模型 

1、基于经口摄入土壤途径致癌效应的土壤风险控制值计算公式（E.1） 

 

2、基于皮肤接触土壤途径致癌效应的土壤风险控制值计算公式（E.2） 

 

3、基于吸入土壤颗粒物途径致癌效应的土壤风险控制值计算公式（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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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基于 6 种暴露途径综合致癌效应的土壤风险控制值计算公式（E.7） 

 

5.1.2 基于非致癌效应的风险控制值计算模型 

1、基于经口摄入土壤途径非致癌效应的土壤风险控制值计算公式（E.8） 

 

2、基于皮肤接触土壤途径非致癌效应的土壤风险控制值计算公式（E.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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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基于吸入土壤颗粒物途径非致癌效应的土壤风险控制值计算公式（E.10） 

 

4、基于 6 种土壤暴露途径综合非致癌效应的土壤风险控制值计算公式（E.14） 

 

5.2 风险控制值计算结果 

根据风险控制值的计算公式得出，镉、铅、锌、砷、锰、锑的风险控制值

分别为：具体见表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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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风险控制值计算结果 

 
编号 污染物（中文） 污染物（英文） 

基于致癌效应的土壤筛选值 基于非致癌效应的土壤筛选值 综合筛选值 

RCVSois RCVSdcs RCVSpis RCVSiiv RCVSiov1 RCVSiov2 RCVSn HCVSois HCVSdcs HCVSpis HCVSiiv HCVSiov1 HCVSiov2 HCVSn SLS
int

 

1 镉 Cadmium - - 4.83E+01 - - - 4.83E+01 5.33E+01 4.53E+02 1.27E+02 - - - 3.47E+01 3.47E+01 

2 锌 Zinc - - - - - - - 1.60E+04 - - - - - 1.60E+04 1.60E+04 

3 砷（无机） Arsenic 5.30E-01 5.46E+00 1.26E+02 - - - 4.72E-01 1.60E+01 1.81E+02 1.90E+02 - - - 1.36E+01 4.72E-01 

4 锑 Antimony - - - - - - - 2.13E+01 - - - - - 2.13E+01 2.13E+01 

5 锰 Manganese (Diet) - - - - - - - 7.46E+03 - 6.34E+02 - - - 5.85E+03 5.85E+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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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修复目标值建议 

关注污染物的致癌风险大于 1.0E-06 或危害商大于 1 时，应根据地块具体情

况，分别计算单一污染物基于致癌风险的土壤修复限值、计算单一关注污染物

基于非致癌风险的土壤修复限值，选择最小浓度值作为污染地块参数导则计算

值。关注污染物以 IEUBK 动力学模型计算风险控制值的，以饮用水达到生活饮

用水标准确定污染地块参数计算值。 

风险评估过程中，存在部分关注污染物反推计算的风险控制值远小雨政策

要求的筛选值，如：砷。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风险评估使用的计算模型

过于保守。而针对这些特殊关注污染物，在建议修复目标值时，还需综合考虑

区域土壤中背景值、社会经济性、修复可行性以及国家与地方相关政策等。 

关注污染物砷是比较特殊的污染物，《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

则》（HJ 25.1-2019）中砷的毒性参数全部采用 As2O3 毒性数据，现国内外使用

的人体健康风险评估模型中，在人体经口腔、皮肤接触过程中对暴露途径的设

定中，是假设经口腔及皮肤吸收土壤中的砷为完全吸收的最为保守的假设情

景，未考虑土壤中的砷对人体的生物有效性以及土壤背景值已经超过人体健康

风险可接受水平的情况。在此情景下计算的土壤中砷的风险控制值也远远小于

其在土壤自然环境中的背景浓度，若要求清理修复至最保守情景下计算的、远

低于区域背景值的风险控制值时，显然会存在过度修复、浪费社会资源的情

况。并且按照目前的修复技术，几乎不可能通过修复技术手段使土壤中的砷含

量低于反推得出的风险控制值，这与居民可在土壤砷背景值情境下正常生活的

实际情况也不相符。因此，将砷的修复目标值定为土壤背景值。 

若牛头化工有限公司污染土地地块采用原地异位修复技术，建议按照 3.6.1

节的筛选标准确定本地块的修复目标值。本地块中存在土壤致癌污染物镉、砷

对人体的致癌风险，土壤非致癌污染物锌、锰、锑对人体的非致癌风险，以及

基于 IEUBK 模型的土壤铅超过人体健康风险可接受水平。为避免过度修复，在

参考 3.6.1 节的筛选标准的情况下，确定其中镉的修复目标值为 34.7mg/kg、铅

的修复目标值为 539mg/kg、锌的修复目标值为 16000mg/kg、砷的修复目标值

为：0.472mg/kg，锰的修复目标值为 5850mg/kg，锑的修复目标值为 21.3mg/kg，

具体见表 5-2。 

需要注意的是，本报告建议的修复目标值仅适用于本地块采用原地异位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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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技术，即修复后的污染土壤仍保留在地块范围内；若修复后的污染土壤转移

出地块，另行处置，则需根据土壤的去向、最终处置方式、国家相关标准的规

定值等，重新确定土壤的修复目标值。 

表 5-2 土壤关注污染物修复目标值（单位：mg/kg） 

检测

项目 
最大值 

国家标准 
地块参

数计算

值 

修复目

标值 
筛选值 管制值 

镉 3170 20 47 34.7 34.7 

铅 30200 400 800 539 539 

锌 122000 / / 16000 16000 

砷 4050 40 120 0.472 40 

锰 9300 / / 5850 5850 

锑 13500 20 40 21.3 21.3 

5.4 修复范围建议 

本地块超标风险污染物有镉、铅、锌、砷、锰、锑，将修复目标值分别与本

地块的监测结果进行比较，选出大于修复目标值的点位信息。根据超标点位信息

及对应监测数据，结合克里金插值法模拟，确定牛头化工有限公司污染地块范围

内不同污染物、不同深度超过修复目标值的区域范围，具体见图5-1至图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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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牛头化工有限公司污染地块土壤 0～-1m 铅超标范围 

 

 

 

 

 

 

 

 

图 5-2 牛头化工有限公司污染地块土壤-1～-2m 铅超标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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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 牛头化工有限公司污染地块土壤-2～-3m 铅超标范围 

 

 

 

 

 

 

 

 

图 5-4 牛头化工有限公司污染地块土壤-3～-4m 铅超标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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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5 牛头化工有限公司污染地块土壤-4～-5m 铅超标范围 

 

 

 

 

 

 

 

 

图 5-6 牛头化工有限公司污染地块土壤-5～-7m 铅超标范围 



 

 87 

 

 

 

 

 

 

 

 

图 5-7 牛头化工有限公司污染地块土壤 0～-1m 镉超标范围 

 

 

 

 

 

 

 

 

图 5-8 牛头化工有限公司污染地块土壤-1～-2m 镉超标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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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9 牛头化工有限公司污染地块土壤-2～-3m 镉超标范围 

 

 

 

 

 

 

 

 

图 5-10 牛头化工有限公司污染地块土壤-3～-4m 镉超标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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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1 牛头化工有限公司污染地块土壤-4～-5m 镉超标范围 

 

 

 

 

 

 

 

 

图 5-12 牛头化工有限公司污染地块土壤-5～-6m 镉超标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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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3 牛头化工有限公司污染地块土壤-6～-7m 镉超标范围 

 

 

 

 

 

 

 

 

图 5-14 牛头化工有限公司污染地块土壤 0～-1m 砷超标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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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5 牛头化工有限公司污染地块土壤-1～-2m 砷超标范围 

 

 

 

 

 

 

 

 

图 5-16 牛头化工有限公司污染地块土壤-2～-3m 砷超标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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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7 牛头化工有限公司污染地块土壤-3～-4m 砷超标范围 

 

 

 

 

 

 

 

 

图 5-18 牛头化工有限公司污染地块土壤-4～-5m 砷超标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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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9 牛头化工有限公司污染地块土壤-5～-6m 砷超标范围 

 

 

 

 

 

 

 

 

图 5-20 牛头化工有限公司污染地块土壤-6～-7m 砷超标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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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1 牛头化工有限公司污染地块土壤 0～-1m 锰超标范围 

 

 

 

 

 

 

 

 

图 5-22 牛头化工有限公司污染地块土壤 0～-1m 锌超标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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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3 牛头化工有限公司污染地块土壤-1～-2m 锌超标范围 

 

 

 

 

 

 

 

 

图 5-24 牛头化工有限公司污染地块土壤-2～-3m 锌超标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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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5 牛头化工有限公司污染地块土壤-3～-4m 锌超标范围 

 

 

 

 

 

 

 

 

图 5-26 牛头化工有限公司污染地块土壤-4～-5m 锌超标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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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7 牛头化工有限公司污染地块土壤-5～-6m 锌超标范围 

 

 

 

 

 

 

 

 

图 5-28 牛头化工有限公司污染地块土壤-6～-7m 锌超标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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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9 牛头化工有限公司污染地块土壤 0～-1m 锑超标范围 

 

 

 

 

 

 

 

 

图 5-30 牛头化工有限公司污染地块土壤-1～-2m 锑超标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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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1 牛头化工有限公司污染地块土壤-4～-5m 锑超标范围 

根据健康风险评估的结果，牛头化工有限公司污染土地地块修复面积约为

46044 平方米，土方量共计 251648.82m
3，其中修复深度 0～-1m 的土方量为

42386.80 m
3，修复深度为-1～-2m 的修复土方量为 38862.43 m

3，修复深度为

-2～-3m 的修复土方量为 36624.35m
3，修复深度为-3～-4m 的修复土方量为

34746.16m
3，修复深度为-4～-5m 的修复土方量为 33897.92m

3，修复深度为-5～

-6m 的修复土方量为 32904.37m
3，修复深度为-6～-7m 的修复土方量为

3226.79m
3。本地块综合修复土方量为 251648.82m

3，具体见表 5-3，各土层超过

修复目标值的拐点坐标见表 5-4～5-10，具体修复范围见图 5-32 至图 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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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地块土壤各土层深度污染指标修复信息  

地块信息 
修复指

标 

修复土层深度

/m 
修复土方量/m

3
 累计修复土方量/m

3
 

牛头化工有

限公司污染

土地 

镉、铅、

锌、砷、

锰、锑 

0～-1 42386.8 42386.8 

-1～-2 38862.43 81249.23 

-2～-3 36624.35 117873.58 

-3～-4 34746.16 152619.74 

-4～-5 33897.92 186517.66 

-5～-6 32904.37 219422.03 

-6～-7 32226.79 251648.82 

合计 251648.82   

表 5-4 地块土壤 0～-1m 超修复目标值拐点坐标 

拐点编号 X Y 

1 543110.71  3075216.26  

2 543116.67  3075213.50  

3 543123.98  3075211.76  

4 543131.17  3075211.70  

5 543131.07  3075205.13  

6 543130.22  3075202.66  

7 543126.39  3075199.68  

8 543120.61  3075196.37  

9 543116.00  3075194.46  

10 543115.37  3075198.17  

11 543112.67  3075206.54  

12 543111.27  3075212.32  

表 5-5 地块土壤-1～-2m 超修复目标值拐点坐标 

拐点坐标 X Y 

1 543149.45  3075227.00  

2 543152.82  3075227.00  

3 543157.62  3075224.67  

4 543160.83  3075220.58  

5 543162.40  3075216.34  

6 543162.28  3075211.68  

7 543159.58  3075209.49  

8 543152.45  3075207.46  

9 543146.74  307520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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拐点坐标 X Y 

10 543142.79  3075211.59  

11 543142.90  3075220.78  

12 543145.52  3075224.97  

13 543104.29  3075196.59  

14 543109.38  3075195.81  

15 543117.40  3075192.93  

16 543119.48  3075191.12  

17 543120.58  3075187.81  

18 543120.20  3075185.19  

19 543117.78  3075179.29  

20 543112.75  3075170.10  

21 543107.85  3075172.21  

22 543101.96  3075172.39  

23 543096.42  3075170.90  

24 543092.55  3075184.52  

25 543092.12  3075189.82  

26 543093.70  3075193.26  

27 543098.63  3075195.94  

表 5-6 地块土壤-2～-3m 超修复目标值拐点坐标 

拐点坐标 X Y 

1 543157.62  3075221.91  

2 543154.17  3075215.86  

3 543153.19  3075211.82  

4 543152.98  3075207.72  

5 543154.32  3075201.89  

6 543156.48  3075196.84  

7 543156.53  3075194.62  

8 543152.63  3075187.30  

9 543135.54  3075175.95  

10 543130.36  3075177.95  

11 543125.87  3075187.87  

12 543118.35  3075193.20  

13 543112.36  3075192.97  

14 543106.86  3075190.82  

15 543103.60  3075190.77  

16 543100.62  3075191.67  

17 543096.47  3075191.69  

18 543089.30  3075188.45  

19 543083.25  307517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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拐点坐标 X Y 

20 543080.88  3075179.27  

21 543076.88  3075185.83  

22 543077.22  3075207.18  

23 543079.02  3075210.25  

24 543082.39  3075212.42  

25 543087.65  3075213.97  

26 543099.04  3075216.51  

27 543104.24  3075216.35  

28 543106.91  3075215.65  

29 543120.76  3075208.92  

30 543127.76  3075208.54  

31 543137.43  3075213.48  

32 543147.86  3075222.05  

33 543070.35  3075265.30  

34 543073.00  3075264.49  

35 543076.28  3075260.83  

36 543076.52  3075254.09  

37 543074.36  3075248.19  

38 543070.74  3075241.03  

39 543069.44  3075236.28  

40 543069.56  3075221.84  

41 543067.81  3075219.11  

42 543065.35  3075217.92  

43 543055.29  3075225.70  

44 543052.10  3075236.51  

45 543053.59  3075247.38  

46 543058.33  3075256.22  

47 543064.19  3075261.30  

表 5-7 地块土壤-3～-4m 超修复目标值拐点坐标 

拐点坐标 X Y 

1 543151.84  3075233.51  

2 543161.13  3075224.31  

3 543153.37  3075214.47  

4 543139.96  3075204.50  

5 543114.40  3075172.98  

6 543097.72  3075162.03  

7 543083.46  3075160.86  

8 543076.31  3075170.74  

9 543075.48  307517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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拐点坐标 X Y 

10 543079.31  3075188.54  

11 543093.02  3075205.46  

12 543110.02  3075218.78  

13 543132.78  3075232.32  

14 543071.68  3075268.37  

15 543077.01  3075261.22  

16 543077.01  3075249.49  

17 543069.83  3075234.44  

18 543069.83  3075220.90  

19 543064.10  3075216.42  

20 543046.76  3075213.68  

21 543037.62  3075230.71  

22 543051.40  3075239.97  

23 543043.67  3075254.76  

表 5-8 地块土壤-4～-5m 超修复目标值拐点坐标 

拐点坐标 X Y 

1 543144.03  3075235.46  

2 543152.98  3075235.46  

3 543157.72  3075225.18  

4 543154.46  3075213.56  

5 543141.78  3075196.44  

6 543118.71  3075175.32  

7 543083.98  3075159.97  

8 543069.01  3075180.89  

9 543075.52  3075188.67  

10 543108.50  3075213.53  

11 543066.15  3075265.17  

12 543079.39  3075253.07  

13 543074.31  3075238.29  

14 543072.97  3075225.31  

15 543064.30  3075216.59  

16 543045.86  3075215.49  

17 543037.49  3075230.74  

18 543051.43  3075239.95  

19 543043.61  307525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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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9 地块土壤-5～-6m 超修复目标值拐点坐标 

拐点坐标 X Y 

1 543138.65  3075232.95  

2 543150.32  3075233.42  

3 543158.11  3075230.82  

4 543159.05  3075224.79  

5 543140.32  3075204.12  

6 543126.32  3075180.08  

7 543103.66  3075167.63  

8 543086.47  3075164.44  

9 543082.12  3075162.56  

10 543067.31  3075183.26  

11 543082.39  3075200.12  

12 543096.94  3075210.87  

13 543104.66  3075200.35  

14 543109.77  3075199.19  

15 543113.14  3075195.48  

16 543114.37  3075192.17  

17 543113.76  3075187.56  

18 543111.45  3075184.72  

19 543108.56  3075183.24  

20 543103.02  3075183.24  

21 543099.01  3075186.01  

22 543096.82  3075190.32  

23 543097.05  3075195.04  

24 543100.64  3075199.27  

25 543096.78  3075286.95  

26 543092.85  3075240.57  

27 543070.14  3075223.80  

28 543044.34  3075235.19  

29 543051.56  3075239.90  

30 543043.58  3075254.81  

31 543059.60  3075262.33  

32 543059.21  3075258.19  

33 543060.00  3075253.78  

34 543063.19  3075250.13  

35 543066.79  3075249.96  

36 543069.16  3075252.44  

37 543069.74  3075254.28  

38 543069.91  3075257.47  

39 543068.16  307526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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拐点坐标 X Y 

40 543064.11  3075264.45  

41 543071.54  3075267.94  

42 543069.78  3075272.99  

43 543085.91  3075280.50  

表 5-10 地块土壤 0～-1m 超修复目标值拐点坐标 

拐点坐标 X Y 

1 543141.94  3075244.04  

2 543161.88  3075233.44  

3 543154.52  3075218.04  

4 543129.19  3075205.49  

5 543118.54  3075184.08  

6 543082.49  3075162.04  

7 543062.86  3075189.53  

8 543088.17  3075207.59  

9 543110.75  3075214.20  

10 543123.40  3075221.21  

11 543092.03  3075284.10  

12 543092.03  3075261.36  

13 543076.74  3075222.04  

14 543056.10  3075213.47  

15 543046.31  3075214.56  

16 543037.48  3075230.76  

17 543051.51  3075239.92  

18 543043.57  3075254.81  

19 543071.56  3075267.91  

20 543069.78  3075272.99  

21 543085.91  307528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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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2 牛头化工有限公司污染地块 0～-1m 土壤综合修复区域 

 

 

 

 

 

 

 

 

图 5-33 牛头化工有限公司污染地块-1～-2m 土壤综合修复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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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4 牛头化工有限公司污染地块-2～-3m 土壤综合修复区域 

 

 

 

 

 

 

 

 

图 5-35 牛头化工有限公司污染地块-3～-4m 土壤综合修复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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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6 牛头化工有限公司污染地块-4～-5m 土壤综合修复区域 

 

 

 

 

 

 

 

 

图 5-37 牛头化工有限公司污染地块-5～-6m 土壤综合修复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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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8 牛头化工有限公司污染地块-6～-7m 土壤综合修复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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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结论与建议 

6.1 地块环境调查评价结论 

6.1.1 地块地质、水文条件 

1、地质条件 

牛头化工有限公司污染地块大部分区域自上而下分别为杂填土、粉质粘

土、中砂、粉质粘土、强风化泥质粉砂岩、中风化泥质粉砂岩。杂填土：呈灰

褐色，局部地段上覆 0.2～0.3 米的混凝土地面，主要由废渣、建筑垃圾等回填

而成，结构松散，密实度差，稍湿至湿。层厚 0.80～6.40 米。粉质粘土：呈黄

红色、黄白色，具似网纹状结构，下部夹含灰白色高岭土团块，无摇振反应，

稍湿，硬塑，干强度中等，韧性中等。层厚 1.00～8.90 米。中砂：呈土黄色，

成份主要为长石、石英，粒径大于 0.25mm的颗粒超过总量的 50%，夹含大量粉

细砂及少量砾石，中密状态，湿至很湿。层厚 1.60～7.40 米。粉质粘土：呈紫

红色,系基岩风化残积成因,无摇振反应,干强度中等,韧性中等,切面无光泽反应,稍

湿-湿,硬塑。层厚 0.50～1.70 米。强风化泥质粉砂岩：呈紫红色，粉砂质结构，

泥质胶结，中厚层状构造，节理裂隙发育，岩芯成块状、饼状、短柱状，裂隙

面见黑色铁锰质氧化物浸染，遇水易软化崩解，属极软岩，岩体较破碎，岩体

基本质量等级Ⅴ级。揭露此层的钻孔均揭穿该层，控制层厚 3.20～4.80 米。中

风化泥质粉砂岩：呈紫红色，粉砂质结构，中厚层状构造，泥质胶结，岩芯多

呈长柱状,节长在 20cm-30cm 之间，多呈闭合状，裂隙面见铁锰质氧化物浸染，

岩石的基本质量指标 RQD=81～89，属软岩，岩体较完整，岩体基本质量等级

Ⅳ级。此层在地块钻孔中均有揭露，控制层厚 3.10～5.90 米。  

2、水文条件 

本项目地块的调查结果显示，采样期间，地块浅层地下水埋深为 3.3～

4.6m，均值为 3.95m，地块深层地下水埋深为 9.30～10.5m，平均地下水埋深为

9.9m。根据地块地勘资料中地下水监测井相对高程及初见水位情况，判断该地

块地下水流向。数据结构分析显示，地块浅层地下水流向由西北流向东南侧，

流动情况受湘江影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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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地块污染状况 

1、土壤检出情况 

地块土壤检测结果除 pH 外，污染地块内共检出 10 项指标。对地块内土壤

样品检出的指标进行统计分析，污染地块内重金属的检出率基本都大于 50%，

总体检出率较高。 

2、地下水检出情况 

地块地下水检测结果除 pH 外，污染地块内共检出 8 项指标，对地块内地下

水样品检出的指标进行统计分析，污染地块除 pH外，镉、铅、锌、砷、锰、锑

检出率大于 50%，总体检出率较高。 

3、地表（积）水检出情况 

本地块内共采集 1 个地表水样品，除 pH 外，共检出重金属指标共计 8 项，

根据《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III 类标准限值，各指标均未超

过地表水标准限值。 

6.1.3 地块污染风险评估 

地块土壤中致癌污染物镉、砷对人体的致癌风险分别为 6.57E-05、

8.58E-03，其中镉、砷对人体的致癌风险大于可接受致癌风险水平 1.0E-06，超

过人体健康风险可接受水平，基于致癌效应的风险控制值为镉 48.3mg/kg、砷

0.472mg/kg。 

地块土壤关注污染中具有非致癌风险的污染物为镉、锌、砷、锰、锑，土

壤非致癌污染物中镉、锌、砷、锰、锑的非致癌风险分别为 9.14E+01、

7.63E+00、2.97E+02、1.59E+01、6.33E+02，其中镉、砷、锰、锑的非致癌风

险均大于可接受非致癌风险水平危害商值 1，因此，镉、锌、砷、锰、锑 5 项指

标的非致癌风险大于人体可接受水平，基于非致癌效应的风险控制值为镉 

34.7mg/kg、锌 16000mg/kg、砷 13.6 mg/kg、锰 5850mg/kg 和锑 21.3mg/kg。 

地块土壤关注污染中基于 IEUBK 模型的土壤铅风险以儿童血铅为准反推土

壤中铅的修复目标值。以该地块建设规划后饮用水铅达到生活饮用水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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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μg /dL、空气达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1.0μg /m
3、蔬菜达到叶菜类标准：

0.2mg/kg 进行风险评估，确定土壤中铅含量超过标准限值 539mg/kg 的区域健康

风险大于人体可接受水平。 

本地块中存在土壤致癌污染物镉、砷对人体的致癌风险，土壤非致癌污染

物锌、锰、锑对人体的非致癌风险，以及基于 IEUBK 模型的土壤铅超过人体健

康风险可接受水平。为避免过度修复，确定其中镉的修复目标值为 34.7mg/kg、

铅的修复目标值为 539mg/kg、锌的修复目标值为 16000mg/kg、砷的修复目标值

为：40mg/kg，锰的修复目标值为 5850mg/kg，锑的修复目标值为 21.3mg/kg。

统计本地块镉、铅、锌、砷、锰、锑的修复方量，总修复方量为 251648.82m
3。 

6.2 建议 

牛头化工有限公司污染地块规划为第一类建设用地-居住用地，根据地块环

境调查及风险评估结果，本地块存在土壤健康风险超标区域，根据国家《关于保

障工业企业场地再开发利用环境安全的通知》（环发[2012]40 号）第四项关于“开

展被污染场地治理修复”的规定：“地方各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

在当地政府的领导下因地制宜组织开展被污染场地治理修复工作，对影响人居

环境安全、饮用水安全等污染隐患突出的被污染场地，要优先安排治理；要督

促责任人采取隔离等措施，防止被污染场地污染扩散。被污染场地治理修复完

成，经监测达到环境要求后，该场地方可投入使用。被污染场地未经治理修复

的，禁止再次进行开发利用，禁止开工建设与治理修复无关的任何项目。”因

此，建议及时制定场地修复技术报告，指导场地修复，进而再开发利用。 

地块风险管控及具体地块修复技术建议：（1）结合地块规划、施工进度及

开发建设时序，本地块风险管控、修复方案结合开发建设方案一起编制；（2）

建设的开挖层污染土壤需进行修复治理。按照“源-途径-受体”的控制方式，可将

地块修复技术分为三类，污染介质治理技术、污染途径阻断技术和受体保护技

术，本地块适用前两类修复技术。建议根据地块污染特征，采用合适的污染介

质治理技术和修复技术治理修复污染区域，如采用固化/稳定化技术，通过添加

固化剂/稳定剂，将土壤中的有毒有害物质固定起来，或者将污染物转化成化学

性质不活泼的形态，阻止其在环境中的迁移和扩散过程，从而降低其危害；（3）

开挖层以下污染土壤建议原位风险管控。（4）建议在地块开发过程中，通过合

理设置地块功能分区，比如将污染较重的区域规划为停车场、道路等；将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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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轻或者无污染的区域规划为住宅区、公共绿地等，从而降低地块土壤污染物

对人体的健康风险。具体修复方案及技术的选定，根据修复阶段、政府环保管理

政策及修复公司修复方案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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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报告评审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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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申请人承诺书 



 

 117 

附件 3  报告编制单位承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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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关于湘潭县牛头化工有限公司地块规划用地性质的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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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湘潭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图（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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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湘潭市环境保护局《关于<湖南湘潭县牛头化工有限

公司污染土地修复二期工程调查报告>的审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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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湘潭市环境保护局《湖南湘潭县牛头化工有限公司

污染土地修复二期工程 场调报告》技术评审会专家评审意

见 

2017 年 10 月 12 日，由湘潭市环保局在湘潭组织召开《湖南湘潭县牛头化

工有限公司污染土地修复二期工程 场调报告》（以下简称调查报告）技术评审

会，参会单位有调查报告编制单位：湖南省亿美有害物质检测有限公司，并邀

请了 5 专家（专家名单见签到表）。 

会议首先由调查单位单位简要介绍调查报告的内容，与会专家及参会代表

针对调查报告进行询问与评审，专家组意见如下： 

总体结论 

调查报告编制基本符合《场地环境调查技术导则》的要求，场地环境污染状

况调查清楚，按照专家评审意见修改完善后，可以作为下阶段进行污染场地修

复的技术方案的编制依据。 

二、修改建议 

1、细化污染场地原有设施、生产、排污的情况调查内容，完善建筑物拆除

危险废物的种类、数量。 

2、核实采用的湘潭地区土壤背景值的合法性，据此完善土壤污染相关结

论。 

3、细化地质勘探资料的介绍，给出地下水的水位数据。 

4、给出厂区周边环境污染监测布点图。补充土壤 PH 值监测数据，完善土

壤污染物浓度分布图。说明钡不进行监测的理由。 

5、完善城市土地利用规划图件，明确项目位置。 

专家组：罗岳平（组长）、雷鸣、贺利民、熊果、戴慧敏（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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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检测报告（见分册） 

附件 9  地勘报告(见分册） 

 


